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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行政院 109 年 5月 6日院臺建字第 1090012087 號函核定「邁向 3D智慧

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110-114 年）-「圖解數化地籍圖

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110 年度編列經費新臺幣(以下

同)3,543 萬 5,000 元(含地方配合款 546 萬元)，由新北市等 14 個直轄市、

縣(市)政府所轄板橋等 25 個地政事務所辦理，合計完成筆數為 7 萬 2,648

筆、875 圖幅、面積 1,515 公頃。本工作係銜接「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

推動十年計畫」及「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之「圖解

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自 96年度起至 109 年度

止，已完成 81萬 1,133 筆、1萬 2,110 圖幅、面積 2萬 2,307 公頃之圖解數

化地籍圖整合及套疊工作，加總 110 年度完成量，合計已完成 88 萬 3,781

筆、1萬 2,985 圖幅、面積 2萬 3,822 公頃。 

本工作展辦期間已完成相關法制作業(完成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65條、

第 166 條、第 238 條及第 244 條修正)及修訂整合套疊作業工作手冊，後續

亦針對整合成果應以數值方式辦理土地複丈及管理等範疇，研提相關精進及

創新作為。 

成果應用之效益如下： 

一、地籍管理方面： 

 (一)提升土地複丈之效率及精度。 

 (二)輔助地籍整理，加速圖籍整合更新。 

 (三)建立高精度控制點網絡，方便地籍測量作業應用。 

 (四)納入地政整合系統資料庫，提高便民服務效能。 

(五)妥善並及時辦理各項測量疑義查處及成果錯誤更正。 

(六)減少國家賠償案之發生。 

二、三圖套疊及多目標應用方面： 

 (一)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二)精確套圖，利於建築管理。 

 (三)輔助國土清查與利用，提高國土管理效能。 

(四)整合都市計畫道路邊線與地籍線一致，利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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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The Executive Yuan issued the “Towards the 3D Smart Land-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NSDI (2021~2025)”-“ Integration and overlaying 

digitized analog cadastral maps with urban planning pile maps and 1/1,000 

topographic maps” on May 6,2020. In 2021, the funds are NT $35,435,000 

(inclu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s payment of NT $5,460,000).A total of 72,648 

lands、875 sheets and the area of 1,515 hectares were completed on 14 local 

governments (including 25 land administration offices).The work is the 

continuation of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s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Project (2006-2015)"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art Land -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Maintenance Plan (2016~2020)”. From 2007 to 2020, 

a total of 811,133 lands, 12,110sheets, and the area of 22,307 hectares were 

completed, plus the amount of 2021, a total of 883,781 lands, 12,985 sheets, and 

an area of 23,822 hectares. 

We have completed the amendments to the cadastral survey rules (about 

articles 165, 166, 238, and 244) and the workbook. We also proposed improvement 

regarding numerical methods of land re-survey,propose refinements and 

innovations. 

The benefits of the application are as follows： 

1.  Cadastral management： 

(1)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land surveying. 

(2) Accelerate the update of cadastral map. 

(3) Establish a network of high-precision control points. 

(4) Incorporate results into the land database to im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5) Handle all doubts and corrections properly to reduce the state compensation 

cases. 

2. Multi-application： 

(1) Issuing certificates of land use zoning. 

(2) Provide precise boundary for building management. 

(3) Auxiliary land inventory and utilization to improve land use efficiency. 

(4) Accurate fit of urban planning map and cadastr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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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概述 

一、計畫依據 

行政院 109 年 5 月 6 日院臺建字第 1090012087 號函核定「邁向

3D 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110-114 年）-「圖

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 

二、計畫目標 

(一)落實地政業務ｅ化服務  

整合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建立高精度整合式無接縫地籍

圖資料，提升地政資訊網路服務之圖籍精度，及縮短申辦案件之

時程、落實地政業務ｅ化服務之目標。 

(二)便利國土清查與利用，提高國土管理效能 

現有地籍圖所展現僅為二維之土地權利界線，至於土地所在

位置則無明確空間資訊可供辨認，透過利用現有空間地形圖、基

本圖或影像圖資與地籍圖高精度套疊分析，不僅可明確辨認各筆

土地正確空間位置，亦可明瞭土地現使用狀況，有助於國有土地

清查、管理與利用，增加國庫的收益，並方便後續各項產業推動，

提高政府施政效能。 

(三)促進民間相關產業發達，提高經濟建設發展效益 

逐步整合地籍圖資料，有利於高精度資訊系統之建置，提升

現有相關空間資訊系統及國土資訊系統之資料精度，亦可增加其

應用層面。並因採委外方式辦理，可促進民間相關產業發達，提

高經濟建設發展效益，降低失業率。 

(四)節省國家資源，發揮政府施政整體績效 

由地政機關於整合建置圖解地籍圖資料時，同時將地籍圖與

1/1000 地形圖及都市計畫圖套疊，提高不同圖籍之套疊品質，並

建立或利用現有維護及供應機制，提供相關單位或民眾應用，可

避免不同機關重複辦理，浪費行政資源，達到節省國家資源，發

揮政府施政整體績效之目標。 

(五)建立 TWD97 系統控制點網系，方便地籍測量作業應用 

利用實測方式，結合 GPS、RTK 或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即時布設加密控制點網系，建立 TWD97 坐標系統成果，並且透過

無線傳輸，控制點可隨要隨補，解決圖根點遺失嚴重問題，逹到

控制點不落地目標。所建立即時性 TWD97 或 TWD97[2010]坐標之

控制點，可提供後續及毗鄰地區辦理各項作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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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建立區域性坐標系統轉換資料庫，提高空間圖籍套疊品質  

透過實地測量與小區域轉換方式，求得地籍圖高精度之坐標

轉換模式及參數，併同轉換前後成果與其他資料，整合建立資料

庫管理，提供各界應用，減少其他單位日後再作坐標轉換之處理，

並進而提高相關空間資料之套疊及整合精度，有利各項空間地理

資訊產業之發展與擴大應用層面。 

(七)提供國土測繪資料管理維護與流通供應系統使用，共享資料 

本計畫完成無接縫整合式地籍圖資料，可提供國土測繪資訊

整合流通系統建置計畫所建立管理維護及供應系統使用。藉由強

化地方政府管理維護測繪資料之觀念，確實逹到國土測繪資料管

理維護與流通供應，資源共享之目標。 

(八)改進圖解法土地複丈，推動地籍測量全面數值複丈作業 

本計畫完成地區，宗地界址點均有 TWD97 或 TWD97[2010]坐標

成果，其後續土地複丈作業，可採用數值測量儀器(如電子測距經

緯儀或 GPS)施測，將有利全面推動數值法測量作業，改進現行圖

解法複丈作業方式，縮短測量時間，提升土地複丈之速度與精度。 

(九)釐正圖、簿面積，避免損害賠償情事發生 

辦理本計畫作業時，如發現圖簿面積較差超出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 243 條規定之容許誤差者，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2

條辦理面積更正，或參考內政部 89 年 7 月 17 日台(89)內中地字

第 8979831 號函意旨，於循程序辦理更正前，得依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 238 條規定，視個案情形辦理註記，以釐正圖簿面積不符

情形，避免善意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情事之發生。 

 

三、計畫原則 

(一)根據基本控制點檢測成果，採 TWD97 或 TWD97[2010]坐標系統辦

理測區加密控制點檢測或新(補)建。 

(二)依據本計畫工作手冊之規定，其辦理地區應以圖籍狀況良好之都

市計畫區內且都市計畫樁位資料齊全者為優先，其順序原則如下： 

    1.近期已辦竣地籍整理地區。 

    2.早期已辦竣地籍整理地區。 

    3.未列入地籍圖重測之日治時期測繪地區。 

(三)工作人員：由承辦機關編制內人員負責主辦。 

(四)儀器設備：由直轄市、各縣(市)政府自行調配衛星定位接收儀、

電子測距經緯儀、電腦及繪圖儀…等設備。 

(五)測量方法：採數值法地面測量方式辦理。 



 5

(六)經費編列： 

    1.中央負擔經費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國土測繪中心)

編列預算支應。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及所核定辦理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

圖套疊作業工作量及補助款額度，納入預算，並編列分擔款。 

    3.財力屬第2級之新北市及桃園市，其補助款占作業費總額78%；

財力屬第 3 級之臺中市、高雄市、新竹市、新竹縣及嘉義市，

其補助款占作業費總額 84%；財力屬第 4 級之彰化縣、雲林縣

及宜蘭縣，其補助款占作業費總額 86%；財力屬第 5 級之苗栗

縣、嘉義縣、花蓮縣及臺東縣，其補助款占作業費總額 90%。 

(七)作業項目：資料清查與蒐集、加密控制測量、圖根測量、現況測

量(含都市計畫樁聯測)、套圖及面積分析、圖籍整合及套疊都

市計畫地形圖、各項成果檢核。 

 

四、執行分工 

(一)主管機關：內政部。 

(二)主辦機關：國土測繪中心、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

嘉義縣、臺東縣、花蓮縣及宜蘭縣等 14 個直轄市、

縣(市)政府。 

(三)協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四)執行機關：板橋、三重、樹林、中壢、平鎮、中山、中正、中

興、大甲、太平、大里、仁武、鳳山、新竹市、竹

東所、苗栗、彰化、和美、斗六、嘉義市、大林、

羅東、花蓮、玉里及臺東 25個地政事務所。 

(四)規劃作業範圍： 

110年度規劃辦理新北市板橋等25個地政事務所轄區內土地

計約 7萬 1,715 餘筆，面積約 1,505 公頃，計畫辦理地區如表 1-

1、經費分配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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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計畫辦理地區一覽表 

直轄市 

、縣(市) 

地政 

事務所 

鄉鎮 

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 

(公頃) 
圖幅數 

自辦 

/委辦 

新北市 

板橋所 板橋區 板光仁段 4,396  56.24  34 自辦 

三重所 三重區 幸福段 3,712  42.31  25 自辦 

樹林所 鶯歌區 國慶段 1,842  21.45  13 自辦 

桃園市 
中壢所 中壢區 榮民、仁美段 5,240  86.51  49 自辦 

平鎮所 平鎮區 忠貞、西社段 4,901  131.66 76 委辦 

臺中市 

中正所 北屯區 同榮段(2/3) 2,126  30.50  18 自辦 

中興所 西屯區 何厝段 1,128  28.78  30 自辦 

太平所 太平區 宜欣段 2,797  28.67  20 委辦 

大甲所 大甲區 雁門、文武段 2,103  32.81  24 委辦 

大里所 霧峰區 峰南段 1,605  25.88  18 委辦 

中山所 南區 下橋子頭段 1,327  32.40  17 委辦 

高雄市 
仁武所 鳥松區 

大華段(含大華

一小段) 
1,963  32.99  29 自辦 

林內、青雲段 3,417  81.86  55 委辦 

鳳山所 鳳山區 新庄子段(1/3) 2,666  37.32  24 自辦 

新竹市 新竹所 北區 
西門段一、

二、三小段 
2,985  22.28  22 自辦 

新竹縣 竹東所 竹東鎮 
竹東鎮-竹東段

竹東小段 
4,664  98.00  54 委辦 

苗栗縣 苗栗所 苗栗市 水流娘段 670 53.55  29 自辦 

彰化縣 
彰化所 彰化市 延平段 3,661 163.69 79 自辦 

和美所 和美鎮 竹營段 1,508  27.16  16 自辦 

雲林縣 斗六所 斗六市 

海豐崙段朱丹

灣小段(1/2) 
3,012  45.61  28 自辦 

海豐崙段海豐

崙小段(1/2) 
2,564  119.71 25 委辦 

嘉義縣 大林所 民雄鄉 民南段 1,465  60.00  33 委辦 

嘉義市 嘉義所 西區 
大溪厝段、劉

厝段 
1,809  67.20  32 自辦 

宜蘭縣 羅東所 羅東鎮 
羅東鎮-公正段

(1/2) 
1,312  29.46  19 自辦 

花蓮縣 花蓮所 吉安鄉 仁廉、仁恥段 3,672  64.34  43 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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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所 玉里鎮 玉璞段(2/2) 1,900  25.40  14 自辦 

臺東縣 臺東所 臺東市 臺東段(5/5) 3,270  58.00  27 自辦 

自辦合計       46,872 893.68 531    

委辦合計       24,843 610.99 322    

合  計       71,715 1504.67 853    

表 1-2.經費分配一覽表 

直轄市、縣市 中央補助款(千元) 地方配合款(千元) 

新北市 2,814 794 
桃園市 3,967 1,119 
臺中市 5,267 1,004 
高雄市 3,276 624 
新竹市 909 173 
新竹縣 2,547 485 
苗栗縣 219 24 
彰化縣 1,613 263 
雲林縣 2,373 386 
嘉義縣 857 95 
嘉義市 551 105 
宜蘭縣 410 67 
花蓮縣 1,819 202 
臺東縣 1,067 119 
合 計 27,689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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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作業流程 

本作業流程如圖 1。 

 

圖 1、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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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業務劃分 

各業務分工如表 2。 

表 2.業務分工一覽表 
                        

業務分工          辦理機關 

工作項目 

國土測 

繪中心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地政事務所 

一、規劃準備 

(一)選定辦理地區  主辦 協辦 

(二)作業宣導  主辦 協辦 

(三)成立執行小組  主辦 協辦 

(四)編列年度預算 主辦 主辦 協辦 

(五)研擬年度作業各項計畫 主辦 協辦 協辦 

(六)調配人員、設備及儀器校正  協辦 主辦 

二、人員訓練 (一)作業人員訓練 主辦 協辦 協辦 

三、資料清查、蒐集 (一)資料清查、蒐集   主辦 

四、加密控制測量 (一)加密控制測量  主辦 協辦 

五、圖根測量 (一)圖根測量   主辦 

六、現況測量(含都市
計畫樁聯測) 

(一)現況測量   主辦 

(二)都市計畫樁位清理、補建 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計畫單位主辦 

(三)都市計畫樁位聯測   主辦 

七、套圖分析及地籍
圖整合 

(一)套圖分析   主辦 

(二)坐標轉換   主辦 

(三)地籍圖整合   主辦 

八、整合成果界址查
驗作業 

(一)整合成果界址查驗 主辦  主辦 

九、圖簿面積不符或
測量疑義於登記簿
之註記 

(一)圖簿面積不符或測量疑義於登
記簿之註記 

  主辦 

十、套疊地形圖及都
市計畫樁位圖 

(一)套疊地形圖及都市計畫樁位圖   主辦 

十一、成果檢查、驗
收 

(一)成果檢查、驗收  主辦 主辦 

十二、整合成果納入
地政資料庫 

(一)整合成果納入地政資料庫  協辦 主辦 

十三、儀器校正 (一)儀器校正   主辦 

十四、擴大工作會報 (一)擴大工作會報 主辦 主辦  

十五、成果移交、統計
及編製年度工
作報告 

(一)成果移交  主辦 協辦 

(二)成果統計  主辦 協辦 

(三)編製年度工作報告  主辦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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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業項目及方法 
110 年度主要工作分為十二大項，分別敘述如下： 

(一)辦理地區選定及資料清查、蒐集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110 年度作業時，須於前一年度

將地區選定之資料函報國土測繪中心審定，其地區之選定應以圖

籍狀況良好之都市計畫區內且樁位資料齊全者或已完成1/1000地

形圖測製地區為優先。並於計畫展辦初期清查辦理範圍地段內歷

年測設之基本控制點、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坐標資料(含原測設坐

標及數化坐標)、地籍調查表、歷年複丈圖、實量距離及建物測量

成果圖等資料，前述資料清查應於外業測量展辦前辦理完竣，並

將清查結果依圖簿面積、界址查註、邊長註記及圖籍圖形大小核

對分別作成紀錄後，送國土測繪中心，倘有不符應由地政事務所

查明處理。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聯繫都市計畫單位提供都市

計畫樁位圖、1/1000 地形圖及正射影像(如無則免)、坐標成果電

子檔、書表等相關資料彙整成冊，並於實地測量時檢核清查，作成

紀錄，以供聯測及套疊分析使用。 

(二)外業測量(加密控制測量、圖根測量、現況測量及都市計畫樁聯

測) 

利用基本控制測量成果結合靜態衛星測量等設備，測設加密

控制點 TWD97 或 TWD97[2010]坐標，以作為圖根測量之依據，並依

據基本控制點及加密控制點之成果，在測區內布設點位間距較短

之次級控制點(圖根點)，作為現況界址點測量之依據，並依據控制

點成果，聯測都市計畫樁及現存已知控制點。 

現況測量應依基本控制點、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按地籍調查

表記載界址及土地複丈圖等資料，利用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配合坐標轉換，或結合 GPS、RTK 或電子測距經緯儀，測量其對應

之實地現況位置或其他相關使用現況，測算土地使用現況TWD97或

TWD97[2010]坐標成果，作為研判各宗土地位置、形狀及提供約制

坐標轉換處理使用之參考。 

 (三)套圖分析 

現況測量後，將所施測現況點與地籍圖套疊實施坐標轉換，據

以分析界址點位置，並作為後續面積計算及分析之基礎。進行套圖

時，應將施測之現況點、實量距離及邊長註記納入作為套圖之依據，

如地籍調查表記載明確經界物者，亦應將該經界物現況納入考量。

原筆界(黑色線)應優於分割線(紅色線)，即先套疊原筆界後，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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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割線之套疊作業，並以地籍調查表所記載之固定物優先套疊。

其套疊現況界址點結果，應使多數之界址點或實地現況界線與地

籍圖經界線吻合，並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且不得使地籍

線相對關係改變。 

辦理本工作時，如重測地籍調查表記載為現況經界(如牆壁、

圍牆)且確認為重測時之經界物，或有註記邊長之經界時，應就圖

上量距與實地邊長之較差及依地籍圖計算之面積與登記面積之較

差在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之原則下，調整圖解地籍圖數值

化成果，使之與地籍調查表記載經界及註記邊長吻合。倘整合成果

經界位置與現況經界(如牆壁、圍牆)位置明顯不同，則應依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第 232 條規定辦理更正。 

(四)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整合及檢核 

圖籍整合時，應參考測量原圖、歷年複丈圖(含鑑界成果及分

割條件)、實地使用情形及登記面積等；如圖幅內無足夠現況點可

供套疊時，應參考相鄰圖幅套疊結果所建立轉換參數及相關界址

點之改正量等資料，予以接合。除應將各分幅(區)接合成整段無接

縫之地籍圖外，並不得導致界址點間相對關係改變。接合處實地有

與地籍調查表註記相符之現況時，據以計算面積與登記面積差在

合理範圍者，應使整合結果之地籍線與現況相符。圖籍整合完成後，

除應再檢算相關現況點至地籍線之垂距外，並應至實地檢核整合

後之地籍線（或界址點）與使用現況之垂距。檢核結果應符合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並作成紀錄納入成果報告。完成圖解法地籍

圖數值化成果整合作業並計算界址點之 TWD97 或 TWD97[2010]坐

標成果後，納入現有地政整合系統管理，俾後續土地複丈全面採用

數值化方式作業。 

(五)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整合成果界址查驗作業 

    為掌握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整合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品質，

期使整合成果與地籍調查表所記載之經界相符，達到以數值作業

方式辦理圖解地籍圖複丈之目標，執行單位應就圖上量距與實地

邊長之較差及依地籍圖計算之面積與登記面積之較差在不超出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之原則下，調整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使

之與地籍調查表記載經界及註記邊長吻合。 

             除執行單位主辦人員辦理自我成果檢查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對地政事務所辦理一級成果檢查外，由國土測繪中心將整合成

果抽樣部分界址點坐標於實地放樣，量取放樣位置至實地固定經



 12 

界物(如牆避中心、牆避內外、圍牆中心、圍牆內外…等)之垂距，

檢核界址點位置與地籍調查表標示經界(或現況)之垂距是否符合

相關規定，並作成查驗紀錄及整合成果界址查驗報告。 

       (六)圖簿面積不符或測量疑義於登記簿之註記 

             透過辦理本工作時，發現圖、簿面積較差超出容許誤差或有測

量疑義者，應依規定辦理面積更正，或於循程序辦理更正前，得依

內政部106年 1月 9日台內地字第 1061310441號令修正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地 238 條規定，應視個案情形辦理註記，以釐正圖、簿

面積不符及疑義情形，並防止移轉造成紛爭擴大或衍生善意第三

人申請國家賠償案件。 

       (七)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整合成果與都市計畫樁位圖、地形圖套疊

作業 

圖籍整合完竣後，與都市計畫樁位圖及 1/1000 地形圖進行套

疊時，應參考各項圖籍之測設精度，在其精度範圍內，得作適當之

平移、旋轉及尺度改正，並將三種圖籍整合建置到相同坐標系統使

各項圖籍有較佳之套合結果。實施套疊作業時，依 TWD97 或

TWD97[2010]坐標系統為基準，並以兩種圖徵(基準圖徵點及離合

圖徵線)偏離程度，三類(兩兩圖籍相對較差)測繪精度為準則，予

以判斷其套合情形。各圖籍套疊結果以不超過測製精度較差圖籍

之測製精度為準。套疊作業完成後，可提供地政、都市計畫、公共

建設、防救災及其他多目標使用。 

(八)成果檢查、驗收 

針對各項外業測量與內業整理之成果，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

以確保成果品質，成果檢查時，除作書面審查外，必要時需至實地

進行抽檢。如係委外辦理者，則應依合約規定辦理審查及成果驗收。 

(九)整合成果納入地政整合系統資料庫 

      內政部於 100 年 4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1000071210 號函發布

修正後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其中第 165條、166條及 244條，對

辦理地籍圖圖幅整合作業及以整合成果辦理土地複丈已有明確規

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導地政事務所依據前開規定，依工

作手冊規定事項核對相關資料無誤後，儘速將整合成果納入地政

整合系統資料庫管理使用。 

(十)辦理擴大工作會報及人員訓練 

辦理擴大工作會報，協助相關作業人員了解地籍測量相關作

業與法令規定，並藉以交換工作經驗，就遭遇之困難、解決辦法、

實際效益、成果應用等議題進行討論；另針對本工作之目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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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準備、管考進度及成果管理與應用之問題，辦理相關作業人

員訓練，以利各項業務之推動。  

(十一)成果移交、統計及編製年度工作報告 

本工作於年度辦理完竣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整合

套疊成果併同成果統計與編製年度工作報告(含工作執行情形、所

遭遇困難、問題及建議事項，予以記錄及檢討)，送國土測繪中心

彙整編製成年度成果報告，以供相關人員及單位參考。 

(十二)成果統計及編製年度工作報告 

統計年度各項成果並對工作執行情形，包含所遭遇困難、問

題及建議事項，予以記錄及檢討，編製年度工作報告，以供後續

作業之參考。 

各主要作業項目及內容如表 3。 

表3.主要作業項目及內容 

工 作 項 目 工 作 內 容 說 明 

辦理地區選定及資

料清查、蒐集 

1.於前一年度選定辦理地區並經審定合格。 

2.清查辦理地段內之歷年測設之基本控制點、加密控

制點及圖根點坐標資料、地籍調查表、歷年複丈圖、

實量距離及建物測量成果圖等資料。 

3.將清查結果依圖簿面積、界址查註、邊長註記及圖

籍圖形大小核對分別作成紀錄。 

4.蒐集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地形圖及正射影像(如

無則免)、坐標成果電子檔、書表等相關資料。 

外業測量(含加密

控制測量、圖根測

量、都市計畫樁聯

測及現況測量)  

1.網形規劃、選點、埋樁、觀測及計算。 

2.聯測都市計畫樁及現存已知控制點。 

3.利用 GPS、RTK 或電子測距經緯儀施測控制點、實施

現 況測 量 ，測 算土 地 使用 現 況及 TWD97( 或

TWD97[2010])坐標成果，提供約制坐標轉換處理使

用。 

套圖分析 

1.將施測之現況點、實量距離及邊長註記納入作為套

圖之依據，如地籍調查表記載明確經界物者，亦應將

該經界物現況納入考量。 

2.原筆界(黑色線)應優於分割線(紅色線)。 

3.套圖結果應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且不得

使地籍線相對關係改變。 

圖解法地籍圖數值

化成果整合及檢核 

1.將套疊現況及面積分析之地籍圖成果，以圖幅或分

區接合方式，辦理地籍圖整合工作。 

2.檢核結果應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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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成果界址查驗

作業 

1.至實地辦理整合成果界址查驗作業。 

2.作成界址查驗紀錄及整合成果界址查驗報告。 

圖簿面積不符或測

量疑義於登記簿之

註記 

1.依規定辦理面積更正。 

2.於循程序辦理更正前，視個案情形辦理註記。 

圖解法地籍圖數值

化整合成果與都市

計畫樁位圖、地形

圖套疊作業 

1.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及 1/1000 地形

圖。 

2.套疊成果應符合精度要求。 

成果檢查、驗收 

1.加密控制測量及圖根測量檢查。 

2.現況測量之成果檢查。 

3.整合套疊成果檢查。 

4.辦理成果驗收作業。 

整合成果納入地政

整合系統資料庫 

1.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165 條、166 條及 244 條規

定。 

2.依工作手冊規定事項核對相關資料。 

辦理測量儀器校正

工作 

1. 將 TAF 認證之校正報告上傳至「儀器履歷管理平

臺」。 

2. 外業測量期間內，每月辦理電子測距經緯儀簡易

校正。 

督導委辦地區廠商

使用合法授權軟體 

督導廠商依相關軟體授權核心時間申請使用合法授

權軟體。 

辦理擴大工作會報

及人員訓練 

1.辦理擴大工作會報。 

2.辦理作業人員教育訓練。 

成果移交、統計及

編製年度工作報告 
成果移交、統計及編製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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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進度 

依據 110 年度辦理各項工作項目所需時間，編列執行進度，並

定期召開會議，以確實掌握年度工作整體執行情形，作業執行進度

如表 4。 

表 4.工作預定進度表 

工 作 項 目 
109/ 
12
月  

110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一、資料清查、蒐集 

(委辦含完成招標作業) 

            

   

二、人員訓練 
            

  
三、加密控制測量 

(自辦109/12/1~1/15、委辦3/1~3/31) 

             

    
四、圖根測量 

(自辦1/16~3/31、委辦4/1~5/15) 

              

       
五、現況測量(含都市計畫樁聯測) 

(自辦4/1~8/31、委辦5/16~9/30) 

            

      
六、套圖及面積分析 

(自辦 6/1~9/30、委辦 8/1~10/31) 

            

     
七、圖籍整合、套疊及檢核 

(自辦9/15~10/31月、委辦

10/16~11/15) 

              

     
八、整合成果界址查驗作業 

(10/1~10/31) 

            

 
九、圖簿面積不符或測量疑義更

正(或註記)作業 

            

            

十、成果檢查、驗收 
            

         

十一、整合成果納入地政資料庫 
            

 
十二、儀器校正 

（自辦：2~8月，委辦：4~9月） 

            

            
十三、擴大工作會報、辦理地區審

定會議 

            

   

十四、成果移交、統計及編製年度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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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參與人員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 

由地政事務所指派專責主(協)辦人員辦理本項作業。直轄市、

縣(市)政府指派人員辦理對所屬地政事務所業務督導及成果檢

查。 

(二)國土測繪中心： 

由相關主管、承辦人員及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以下簡

稱城鄉發展分署)推派之人員組成管考小組，辦理對各直轄市、縣

(市)綜合考評；另由國土測繪中心人員辦理業務督導、加密控制

測量及圖根測量成果審查。 

十、經費來源及配置 

(一)中央：國土測繪中心編列2,997萬5,000元，其中人事費2萬

3,000元，業務費190萬3,000元，設備及投資費36萬元，

奬補助費2,768萬9,000元，如表5。 

(二)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配合款546萬元，如表5。 

表5.計畫經費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中
央
經
費 

人事費 2萬3,000元 

2,997萬5,000元 
業務費 190萬3,000元 

獎補助費 2,768萬9,000元 

設備及投資費 36萬元 

直轄市、縣(市)負擔 546萬元 

合  計 3,543萬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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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情形及成果統計 

一、執行情形 
(一)規劃準備 

1.直轄市、縣(市)成立執行小組 

    由各參與辦理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執行小組，成員包

含地政、都市計畫或工務單位人員，負責調派人力、儀器及相關

所需設備，並每月定期召開會議就相關作業方針及所遭遇之問題

研商討論解決方案。 

2.人員訓練及講習 

為使作業人員熟悉辦理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

畫地形圖套疊工作流程、相關法規及提升專業技能，本中心於110

年2月24日在臺中黎明辦公區廉明樓4樓第1會議室舉辦「圖解數

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研習會，調訓對

象為辦理110年度數化整合套疊工作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含

地政事務所）人員與辦理數化整合套疊工作之測繪業者及本中心

人員，參訓單位有43個，人數計62人。 

(二)發布管考作業要點 

國土測繪中心以110年2月3日測籍字第1101330765號函(附錄

1)送管考作業要點，作為補助款撥款原則、掌握地方政府執行及

支用情形、內部控管機制及執行效益，並以110年2月3日測籍字第

11013307651號函(附錄2)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核備。 

(三)訂定管考實施計畫 

國土測繪中心以110年4月9日測籍字第1101332325號函(附錄

3)送管考實施計畫，明定各項評核項目及督導項目；另由國土測

繪中心成立管考小組，於當年度實施管考作業，考核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作業執行及經費運用情形，並於年度計畫辦竣後，依本

計畫之評核項目辦理年度考評。 

(四)資料清查與蒐集 

各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於外業測量前，就測區外圍已知控制

點及都市計畫樁進行清查，並列冊記錄；另清查重測地籍調查表、

相關土地複丈成果及圖簿面積校對資料，並製作經界線屬性查註

圖，供外業現況測量之參考。各地政事務所於109年1月31日前將

上開清查結果依圖簿面積、界址查註、地籍圖邊長及圖形大小等4

項分類予以核對後，列冊函送國土測繪中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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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召開110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

擴大工作會報」、「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擴大工作會報暨 111 年度測區審定會議 
1.為加強本（110）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

形圖套疊工作」、「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業務執行及確認 111 年度辦理地區，本中心與桃園市政府地政

局於 110 年 9月 29 日（星期三）共同舉辦上開 2工作本年度擴

大工作會報暨 111年度辦理地區審定會議，計有內政部地政司、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

縣、嘉義縣、嘉義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暨所轄相關地政

事務所等單位代表，合計 54人參加。 

2.本次會議先由本中心鄭主任彩堂代表內政部表揚 109 年度榮獲

績優之桃園市、臺中市、新竹市、新北市、高雄市、臺南市(依

名次排序)及榮獲精進獎之南投縣等直轄市、縣（市）政府，並

致贈獎座及主持討論提案，接續由本中心曾副主任耀賢主持座

談會與各單位經驗交流，內政部地政司及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均派員列席指導，除討論提案外，另由嘉義縣政府委託

廠商、彰化縣政府及桃園市政府簡報分享相關工作經驗。本次

提案經與會人員共同研討後，均獲致共識，會議圓滿順利，會議

紀錄由本中心110年 10月 6日測籍字第1101560295號函(附錄

4)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六)加密控制測量 

清查完測區外圍已知控制點後，規劃並測設加密控制點，採靜

態衛星定位測量方式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將加密控制

點測設成果依三階段送國土測繪中心審查，或依自訂之規範進行

審查；至已於前年度辦理加密控制測量完竣者，仍需函報國土測

繪中心同意免辦新測設加密控制測量後，並辦理加密控制點檢測；

110年度各測區合計新測設加密控制點188點。 

(七)圖根測量 

以電子測距經緯儀依導線測量方式辦理為主，並以導線網平

差計算其坐標；部分通視困難之區域得採RTK測設點對方式布設，

並以地測方式抽檢其角度及距離；110年度各測區合計新測設圖

根點3,355點。 

(八)現況測量 

現況點施測以電子測距經緯儀為主，施測總點數為全部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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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之 40%以上，其分布依每一圖幅劃分為 9宮格，現況點之分

佈平均分布於 9宮格中，並採東西向及南北向地籍線上之現況均

勻施測，跨圖幅處之使用現況亦均施測。 

凡地籍調查表有記載固定經界且該經界物迄今存在者，不論

其是否經修(改)建或增建，均應全面施測；另地籍調查表無記載

固定經界或無地籍調查表之宗地，實地有固定經界物者，亦應儘

量施測。所施測現況參考點數(包含上開實測固定經界物之點數)

不得低於工作手冊規定需測量全部界址點數之 40％；110 年度各

測區合計施測經界現況 16萬 7,000 餘點。 

於辦理現況測量時一併聯測所清查之既存都市計畫樁，並核

對實測之角度及距離觀測量與原坐標換算之數值，有不符者由地

政事務所逐案製作都市計畫樁偏差研討案並移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110 年度各測區合計聯測都市計畫樁 2,504 支。 

(九)套圖及面積分析 

套圖所採用之點位應注意數量充足且分布均勻(東西向或南

北向地籍線)之原則，並參考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紀錄作套圖之

參據。另針對地籍調查表標示為明確現況之經界(如牆壁、圍牆)，

或標註有固定尺寸之經界，應掌握圖上量距與實地邊長較差及地

籍圖面積與登記面積之較差在不超出容許誤差之原則下，則儘量

使地籍圖經界線與地籍調查表標示之經界吻合。 

如現況經界、註記邊長尺寸及面積容許誤差等無法相符時，

則參考下列順序辦理： 

1. 現況有地籍調查表所記載之固定經界物、圖面亦有註記尺寸

時，應以該固定經界為優先考量；至於圖面所註記之尺寸，應

與實地尺寸測量檢核後，才能作為判斷之參考。 

2. 現況無固定經界物、圖面有註記尺寸時，則參考該註記尺寸辦

理。 

套圖完成後，對於面積增減變化情形，作成分析比較表，包

含原登記面積、數化面積、套圖後面積三者差異情形之個別比較、

平均差異量及統計結果。 

(十)圖籍整合及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地形圖 

完成套圖及面積分析後，將分幅地籍圖整合成整段地籍圖，

並視實際效益將整合成果納入地政整合系統資料庫，提供依數值

方式辦理圖解區土地複丈作業；另將整合成果套疊都市計畫樁位

圖及 1/1000 地形圖，提供都市計畫及建管單位施政規劃之參考。 

(十一)經費執行及工作進度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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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110年1月份起，每月3日前將經費核

銷表函送國土測繪中心備查，經費執行情形如圖2。 

 

圖2.經費執行情形 

各地政事務所自110年1月起，每月3日前將進度通報表以電

子郵件寄送國土測繪中心，再由國土測繪中心彙整後函送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每月進度執行表，進度執行情形如圖3。 

 

圖3.進度執行情形 

(十一)管考作業 

由國土測繪中心定期派員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加密

控制測量及圖根測量管考作業，並依據管考實施計畫所列查核項

目審查相關書面資料並製作管考缺失紀錄表。 

另由國土測繪中心成立管考小組，並邀請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派員參與，於110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前往辦理本工作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實施綜合管考作業，並以111年1月14日測籍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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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60022號函(附錄5)送綜合管考作業報告予辦理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藉由管考列舉所發現之缺失並督促其改善，以維持

成果品質，並於年度工作辦竣後，依管考評核項目辦理年度考評，

並以111年1月24日測籍字第1111560039號函(附錄6)送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

作」年度評核結果表。 

 (十二)界址查驗 

國土測繪中心於110年9月23日至11月25日間派員至各直轄

市、縣(市)各抽選1地段辦理界址查驗，並編撰110年度「圖解數

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整合成果界址查

驗結果報告書，以110年12月6日測籍字第1101560371號函(附錄

7)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界址查驗結果統計表如表6。 

表6.界址查驗結果統計表 

直轄市、

縣(市) 

地政事

務所 
鄉鎮市區 查驗地段 

查驗

點數 

查驗結果(與地籍調查表記載界址或現況之垂距(公分)) 

＜6 % 6～10 % 10～15 % ＞15 % 

新北市 板橋 板橋區 光仁段 60 60 100.0 0 0.0 0 0.0 0 0.0 

桃園市 中壢 中壢區 仁美段 80 77 96.3 3 3.8 0 0.0 0 0.0 

臺中市 中正 北屯區 同榮段 70 70 100.0 0 0.0 0 0.0 0 0.0 

高雄市 鳳山 鳳山區 新庄子段 59 59 100.0 0 0.0 0 0.0 0 0.0 

新竹市 新竹市 北區 
西門段三

小段 

71 67 94.4 4 5.6 0 0.0 0 0.0 

新竹縣 竹東 竹東鎮 
竹東段竹

東小段 

60 60 100.0 0 0.0 0 0.0 0 0.0 

苗栗縣 苗栗縣 苗栗市 水娘流段 40 40 100.0 0 0.0 0 0.0 0 0.0 

彰化縣 和美 和美鎮 竹營段 58 58 100.0 0 0.0 0 0.0 0 0.0 

雲林縣 斗六 斗六市 

海豐崙段

朱丹灣小

段 

62 61 98.4 1 1.6 0 0.0 0 0.0 

嘉義縣 大林 民雄鄉 民南段 70 69 98.6 1 1.4 0 0.0 0 0.0 

嘉義市 嘉義市 西區 劉厝段 81 81 100.0 0 0.0 0 0.0 0 0.0 

花蓮縣 花蓮 吉安鄉 
民廉段、

民恥段 

67 67 100.0 0 0.0 0 0.0 0 0.0 

臺東縣 臺東 臺東市 臺東段 66 66 100.0 0 0.0 0 0.0 0 0.0 

宜蘭縣 羅東 羅東鎮 公正段 62 62 100.0 0 0.0 0 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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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906 897 99.0 9 1.0 0 0.0 0 0.0 

 

(十五)編製工作報告書、成果統計及分析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年度計畫辦竣後，彙整相關資料編製工

作報告書送國土測繪中心，包含整合成果檔(*.CUN、*.BUN、*.PUN)、

整合地籍圖檔(*.dxf)、1/1000 地形圖檔(*.dxf)、都市計畫樁位圖檔

(*.dxf)、三圖套疊圖檔(*.dxf)、相關成果報表電子檔(面積計算表、

面積簡表、面積分析比較表、界址坐標表及地號界址表)、執行小組會

議紀錄、圖片及照片。經國土測繪中心彙整各直轄市、縣(市)工作報

告重點摘錄如附錄 8。 

 

二、成果統計 

    本工作 110 年度各項辦理成果分述如下： 

(一)加密控制測量與圖根測量 

完成新測設加密控制點 188 點及圖根點 3,355 點。 

(二)現況及都市計畫樁測量 

實測現況點 16 萬 7,000 餘點，都市計畫樁聯測 2,504 點。 

(三) 110 年度由新北市等 14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轄板橋等 25個

地政事務所辦理，合計完成整合套疊土地 7萬 2,648 筆、面積 1,515

公頃、875 幅圖，成果統計如表 7。 

表 7.成果統計表 

直轄市 

、縣(市) 

地政 

事務所 

鄉鎮 

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 

(公頃) 
圖幅數 

自辦 

/委辦 

新北市 

板橋所 板橋區 板光仁段 4,400  56.54  34 自辦 

三重所 三重區 幸福段 3,713  42.31  25 自辦 

樹林所 鶯歌區 國慶段 1,840  21.45  13 自辦 

桃園市 
中壢所 中壢區 榮民、仁美段 5,248  85.50  42 自辦 

平鎮所 平鎮區 忠貞、西社段 4,919  131.70  76 委辦 

臺中市 

中正所 北屯區 同榮段(2/3) 2,140  30.53  18 自辦 

中興所 西屯區 何厝段 1,109  28.90  30 自辦 

太平所 太平區 宜欣段 2,928  31.20  22 委辦 

大甲所 大甲區 雁門、文武段 2,101  32.81  24 委辦 

大里所 霧峰區 峰南段 1,696  26.33  18 委辦 

中山所 南區 下橋子頭段 1,355  32.60  17 委辦 

高雄市 仁武所 鳥松區 
大華段(含大華

一小段) 
1,968  32.98  25 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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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內、青雲段 3,395  81.85  55 委辦 

鳳山所 鳳山區 新庄子段(1/3) 2,490  57.41  28 自辦 

新竹市 新竹所 北區 
西門段一、二、

三小段 
2,992  22.27  26 自辦 

新竹縣 竹東所 竹東鎮 
竹東鎮-竹東段

竹東小段 
4,849  68.54  26 委辦 

苗栗縣 苗栗所 苗栗市 水流娘段 675 53.69  31 自辦 

彰化縣 
彰化所 彰化市 延平段 3,704 161.00  79 自辦 

和美所 和美鎮 竹營段 1,542  27.09  17 自辦 

雲林縣 斗六所 斗六市 

海豐崙段朱丹灣

小段(1/2) 
3,490  60.44  35 自辦 

海豐崙段海豐崙

小段(1/2) 
2,562  121.99  44 委辦 

嘉義縣 大林所 民雄鄉 民南段 1,528  60.00  33 委辦 

嘉義市 嘉義所 西區 
大溪厝段、劉厝

段 
1,795  67.20  32 自辦 

宜蘭縣 羅東所 羅東鎮 
羅東鎮-公正段

(1/2) 
1,385  32.59  19 自辦 

花蓮縣 
花蓮所 吉安鄉 仁廉、仁恥段 3,689  64.50  43 自辦 

玉里所 玉里鎮 玉璞段(2/2) 1,902  25.44  36 自辦 

臺東縣 臺東所 臺東市 臺東段 3,233  57.69  27 自辦 

總計       72,648  1,515  875    

三、經費執行結果 

經費執行進度，均能按照每月分配經費撙節使用，其中年度預算(中

央款項＋地方配合款) 3,543 萬 5,000 元，支用數 3,518 萬 8,406 元，

經費執行率為 99.30％(如表 8)。 

表 8.經費執行結果表 

經費項目 預算數 實支數 剩餘數 

中央 

經費 

人事費 2萬3,000元 2萬3,000元 0 

業務費 190萬3,000元 165萬6,406元 24 萬 6,594 元 

獎補助費 2,768萬9,000元 2,768萬9,000元 0 

設備及投資費 36萬 36萬 0 

小計 2,997萬5,000元 2,972萬8,406元 24 萬 6,594 元 

地方配合款 546 萬 546 萬 0 

合  計 3,543 萬 5,000 元 3,518 萬 8,406 元 24 萬 6,5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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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歷年國土測繪中心補助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經費辦理

統計 

本工作自 96 年度起辦理至 110 年度止，由中央補助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合計已完成 88萬 3,781 筆、面積約 2萬 3,822 公頃(詳表 9及附錄

9)；另有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編列經費加速辦理，合計完成 25 萬

6,964 筆、面積約 1萬 3,255 公頃(如表 10)。 

表 9.國土測繪中心歷年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量統計表 

年度 筆數 面積(公頃) 

96 40,616 1,341.76 

97 130,859 3,772.40 

98 3,507 159.00 

99 19,697 578.96 

100 15,442 705.49 

101 41,167 1,074.56 

102 43,838 1,040.24 

103 75,209 2,322.77 

104 75,994 2,357.28 

105 76,641 1,750.24 

106 70,923 2,046.30 

107 70,259 1,519.42 

108 74,144 1,967.82 

109 72,837 1,670.90 

110 72,648 1,515.00 

總數 883,781 23,822.14 

 

表 10. 歷年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量統計表 

年度 筆數 面積(公頃) 

96 3,762 174.60 

97 8,200 427.00 

98 25,904 1,126.48 

99 24,289 487.89 

100 16,834 573.59 

101 7,860 187.60 

102 18,975 268.00 

103 21,503 522.00 

104 15,276 907.60 

105 17,554 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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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4,087 1,114.00 

107 20,592 3,207.51 

108 23,805 1,007.68 

109 20,913 974.45 

110 17,410 436.20 

總數 256,964 13,2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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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效益分析 

一、布設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效益 

(一)提供各地政事務所依數值方式辦理圖解區土地複丈，提升圖解區土

地複丈之速度、精度及成果的一致性。 

(二)提供其他用途如地形圖、都市計畫相關圖資之測繪作業，統合地籍

圖與其他圖資之坐標系統，作為推動地籍圖與都市計畫圖及地形圖

三圖合一之第一步。 

二、現況測量效益 

(一)提供地政機關辦理土地複丈時，實施大範圍套圖分析之參考，並減

少土地複丈現況測量之工作量及提升成果一致性。 

(二)具有固定經界物(牆壁、圍牆等)之地籍線近 9成可達數值法之精度

(6 公分以內)，並維持成果一致性，大幅改善原圖解法作業之精度。 

  三、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一)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可供都市計畫單位辦理公共建設用地規劃之參

考。 

(二)主動發現並辦理都市計畫樁與地籍分割線偏差研討，積極予以釐正，

減少因都計畫樁位圖與地籍圖不符造成民眾權益受損之情事。 

  四、界址查驗效益 

(一)各單位對於大多數地籍調查表記載為牆壁中心或其他固定經界物

者之處理已有統一作業模式，故依界址點坐標放樣位置均能準確位

於牆壁中心線或固定經界物上。 

(二)促使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在辦理整合計畫時，更能加強經界現況

之施測品質，並謹慎辦理套圖分析，對提升地籍圖與經界現況一致

有正面助益。  

(三)透過辦理界址查驗可確實了解依數值作業方式精確測定土地界址

之預期效益。 

五、地籍管理效益 

(一)提升土地複丈施政滿意度 

以整合成果辦理地籍測量及圖資管理，其成果歷年應用於土地複

丈案件累計界址鑑定 10,850 件、土地分割 4,129 件、逕為分割 698 件，

其中逾 94.3%(10,238 件)之界址鑑定案件，經問卷調查其成果均獲得

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滿意之答覆。 

(二)及時辦理各項測量疑義查處                                                                                                                             

清查歷年重測疑義案件，包括圖簿面積不符、測量成果與地籍調

查表記載不符、毗鄰地籍線地籍調查表記載不一致、圖籍誤謬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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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管理，積極依有關法規辦理更正，建立機制有效防止因買賣移轉

損及善意第三者權益，而衍生國家賠償案件。另國土測繪中心持續追

蹤歷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已辦竣本工作之地段所發現圖簿面

積不符土地辦理更正及註記情形，並督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

辦理。 

(三)納入地政整合系統管理之效益 

1.尚未納入地政整合系統前，必須平行管理整合前、後圖解數化地籍

圖成果，至土地複丈、地籍異動等都必須訂正上開 2種成果，徒增地

政事務所之工作量，且時間拉長，2種成果之間可能產生落差，將造

成管理上之不便，因此將整合成果納入地政整合系統後，取代原有數

化成果為唯一之管理標的，並可克服上開困擾。 

2.110 年度所有辦理地段均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前納入地政整合系統

資料庫，除可增進作業品質及效率，有助於圖資整合應用外，亦可提

供核發地籍圖謄本等便民服務。 

(四)圖簿面積不符註記之效益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8 條：「……

前項不符如涉及更正登記，於循序辦理更正前，相關資訊有註記必要

者，應將註記內容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標示部其

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之……」之規定，針對發現圖簿面積不符之土地，

於辦理更正前，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註記，並得參考國土測

繪中心 102 年 1 月 24 日測籍字第 1020030388 號函送「圖簿面積不符

或測量疑義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之建議註記文字」辦理，在循程

序辦理更正前，可有效防杜因所有權移轉善意第三人而衍生國家賠償

情事。 

六、配合公共建設發展地籍圖多目標效益 

本工作之套疊成果亦提供多目標使用如下： 

(一)利用地籍資料定位查詢土地使用分區，並提供土地使用分區線上查

詢及證明書線上申請、繳費、核發、領件及驗證等功能。 

(二)利用地籍資料定位查詢都市計畫書圖等資訊。 

(三)利用地籍資料定位查詢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相關內容。 

(四)結合各項基礎圖資(如地籍圖、地形圖、都市計畫圖及正射影像等資

料)，並連結戶政資訊，可提供門牌查詢及定位。 

(五)依據核發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之土地標示，精確套繪於建築管理系

統，以利於建築物管理。 

(七)以精確地籍圖資提供各項土地開發規劃、費用估算之參據。 

(八)其他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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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努力方向 

一、加強辦理圖簿面積不符等疑義之更正及文字註記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當年度圖簿面積差異超出公差、重測成

果與地籍調查表不符及發現局部圖地嚴重不符且非屬可依相關規定以更正

方式辦理區域等3類疑義之宗地，積極造冊列管，並逐年評估其更正辦理效

益。尚未辦竣更正前，應將該情形即時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上予以註

記，防止善意第三者因買賣交易產生權益受損，降低國家賠償案之發生。國

土測繪中心已於111年度管考實施計畫之評分項目中，提升應更正及註記辦

理之筆數，促使各單位積極辦理，期提高圖籍釐正績效。 

二、加強辦理都市計畫樁聯測成果公告，強化圖籍整合效益 

未來仍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強地政單位與都計單位有效配合，針

對尚未辦理都市計畫書圖重製地區之都市計畫樁聯測成果辦理公告，國土

測繪中心並已將該成果公告納入管考實施計畫之管考評分加分項目，促使

各單位積極辦理。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自籌經費辦理，有效加速圖籍釐正 

本工作經費有限，無法滿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圖籍整合

建置之需求，為有效加速釐正地籍，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自籌經費自行

辦理或委託民間測繪業辦理，擴大辦理地區，並累積廠商辦理經驗及減輕

登記機關辦理人力不足之壓力，可儘速達成推動以數值方式辦理土地複丈，

提升成果精度一致性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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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本項工作歷年執行成果，於各項測繪作業效率及品質均顯著提升，在地

籍測量方面，可解決圖籍坐標系統不一致及圖幅接邊處不符等問題，提升圖

解數化地籍圖之精度及應用效益，達成圖解區地籍圖數值化管理之目標；另

辦理過程中所發現之歷年重測成果圖、簿面積不符部分，亦積極註記列管並

循程序辦理更正，避免經移轉善意第三人而衍生國家賠償情事。在地籍圖多

目標應用方面，藉由聯測都市計畫樁位成果，發現都市計畫樁位有無偏差，

都市計畫逕為分割線有無錯誤，並及時釐正，避免造成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

損害；另有效整合其他圖資，提供其他土地利用及開發規劃之參考，並增進

加值運用，達成整合為多目標圖籍，為執行至今所獲致之重大效益。 

透過本計畫有效落實地籍圖與經界現況一致，並精確測定土地界址，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地政事務所測量主管及作業人員，普遍認為以整合成

果辦理土地複丈之品質及成效良好，亦獲得民眾高度的肯定，均支持政府持

續擴大辦理本項作業，早日達成全面依數值作業方式辦理土地複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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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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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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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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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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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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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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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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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工作報告重點摘錄 

壹、新北市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 

(公頃) 
圖幅數 

板橋所 板橋區 板光仁段 4,400  56.54  34 

三重所 三重區 幸福段 3,713  42.31  25 

樹林所 鶯歌區 國慶段 1,840  21.45  13 

 

  

板橋區光仁段範圍示意圖 三重區幸福段範圍示意圖 

 

 

鶯歌區國慶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擔任職務 

陳俊達 本府地政局 科長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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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弘昌 本府地政局 技正 副召集人 

陳信豪 本府地政局 股長 副召集人 

林琬庭 本府地政局 技士 委員及聯絡人 

莊永正 本府城鄉發展局 正工程司 委員 

張怡心 本府城鄉發展局(板橋區) 工程員 委員 

宋宜芳 本府城鄉發展局(三重區) 工程員 委員 

梁彧 本府城鄉發展局(鶯歌區) 工程員 委員 

林政修 本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陳彥文 本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李政達 本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技佐 委員 

莊博淵 本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蘇豐元 本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傅俞芳 本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曾聖鈞 本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4 

圖根測量 593 

都市計畫聯測 146 

固定經界現況 18,760 

四、效益分析 

 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本市自 95 年試辦至今，共完成 33 個地段，各年度辦理地區完成

後，隔年開始運用整合後地籍圖辦理相關土地複丈作業，其施測時間

大幅減少，精度亦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6 條之相關規定，且無測

量錯誤之情形發生，大大提升民眾滿意度。（整合成果前後比較詳如下

表）。 
 整合前 整合後 

圖籍精度 低 高 

坐標系統 TWD67 TWD97 

測量方法 圖解法 數值法 

測繪精度 低 高 

測繪效率 低 高 

資料管理方式 分幅管理 整段管理 

圖幅接合 人工拼接 整合無接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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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資料整

合 
困難 容易 

資料共享度 低 高 

成果保存度 劣 優 

 都市計畫樁位聯測成果效益分析 

1. 本市板橋區光仁段、三重區幸福段及鶯歌區國慶段皆位於都市計

畫重製區，皆為 TWD97 系統，透過都市計畫樁位聯測，可先行

檢核實地樁位之正確性，並確認地政單位與都計單位使用之圖根

及樁位系統間是否存在偏差。 

2. 本市板橋區光仁段、三重區幸福段及鶯歌區國慶段聯測後提出樁

位偏差研討案共 33 案，經都市計畫單位研討後已做成決議，減

少因都市計畫樁位圖與地籍圖不符造成民眾權益受損之情事。 

3. 套圖時一併檢核都市計畫線與地籍分割線是否一致，倘有分割錯

誤情形可即時發現並修正。 

 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

析 

本項計畫初始目的在於整合以往地籍圖以分幅管理（多圖幅）

的模式，並改善各圖幅間不符的情形，再套疊搭配上 1/1000 數值地

形圖及都市計畫樁位圖後，可依全計畫區的地形測量成果、都市計

畫樁位圖成果搭配地籍上的現況測量作為判別公共設施的開設與人

民私權範圍的界定之參可依據，以憑辦理日後有關樁位偏差研討或

界線疑異的人民陳情案件分析，且可以用來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城鄉發展局、區公所）、用來作為地政事務所地價改算底圖、另外

提供各單位使用，以 GIS 的觀念建構並提善完善的地籍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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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桃園市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中壢所 中壢區 榮民、仁美段 5,248  85.50  42 

平鎮所 平鎮區 忠貞、西社段 4,919  131.70  76 

 

 

 
平鎮區西社、忠貞段範圍示意圖 中壢區榮民、仁美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執行小組之

身分 

余郁芳 地政局 專門委員 召集人 

吳澍源 地政局 科長 副召集人 

柯佩婷 都市發展局 股長 委員 

王世婷 都市發展局 股長 委員 

楊明遠 地政局 專員 委員 

叢淳滋 地政局 股長 委員 

簡朝廷 地政局 股長 委員 

陳又嘉 地政局 科員 委員 

吳震緯 楊梅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郭時烜 龜山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余郁芳 地政局 專門委員 召集人 

吳澍源 地政局 科長 副召集人 

柯佩婷 都市發展局 股長 委員 

王世婷 都市發展局 股長 委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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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5 

圖根測量 332 

都市計畫聯測 484 

固定經界現況 32,623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整合後圖資可以提供多元化的使用，高品質的地籍圖精度，亦可

提供不同單位的橫向資料流通，如民眾申請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門牌查詢及建築管理資訊查詢等多目標應用。透過全區控制點佈設，

以TWD97坐標系統觀測，提供可全區聯測展圖的圖資。 

整合後之相關圖資，業於本年12月31日前全數匯入地政資料庫完

竣並函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另為使本案現況點觀測成果能公開流

通，各所參酌新竹所管理現況測點之方法，運用DXF交換格式供所內同

仁使用，同法產製地形圖DXF讓同仁能在複丈前預先瞭解現場環境。實

地複丈時，透過檢測同一系統之圖根點及現況點，將可大大縮短外業

複丈時間，整合後地籍圖可排除不同測量員套圖分析不一致之情況並

使不同次之複丈成果趨於一致。此法不但可協助民眾解決經界糾紛，

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及效率，亦可提升公務形象。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分析 

於都市計畫圖方面，本府在各測區戮力配合下，平鎮測區之樁位

相關圖資皆已提送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公告。 

於都市計畫圖方面，總計清理266支樁位，偏差研討案總計24案。

本府推動樁位公告之動機在於過往都市計畫圖與地籍圖無論在坐標系

統、製圖精度均不一致的前提下，於開闢道路等政策推動面上往往無

法快速整合相關圖資，時常造成劃設道路地之逕為分割線輿圖面上錯

綜複雜，時常造成承辦人員不慎引用導致徵收錯誤或土地複丈套圖分

析誤判之情節發生，為杜絕上述錯誤不斷發生，故請各測區在本案計

畫道路多數均開闢完竣的前提下，針對都市計畫樁位整體的檢討並提

供相關整理圖資供都市發展局作為公告參考用。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析 

經由本計畫整合後之數值地籍圖已為TWD97並坐標系統，套合都

市發展局都市之計畫樁位圖及1/1000地形圖，經檢視其成果大致良好。

其中都市計畫樁位圖的部分，發現仍有部分逕為分割結果產生偏移或

現況與樁位不符，因涉及制度面之改進及攸關民眾權益，地籍及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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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套繪成果供都市計畫相關單位日後執行業務參考，並視屆時情形

採取適當方式處理。本次套疊結果可供後續辦理逕為分割參考，而

TWD97坐標系統的1/1000地形圖套疊成果，也可作為法院指界或基地

號勘查之參考，以降低人為誤判的可能，另外對於提供本府其他單位

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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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中市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 

(公頃) 
圖幅數 

中正所 北屯區 同榮段(2/3) 2,140  30.53  18 

中興所 西屯區 何厝段 1,109  28.90  30 

太平所 太平區 宜欣段 2,928  31.20  22 

大甲所 大甲區 雁門、文武段 2,101  32.81  24 

大里所 霧峰區 峰南段 1,696  26.33  18 

中山所 南區 下橋子頭段 1,355  32.60  17 
     

 

南區下橋子頭段範圍示意圖 北屯區同榮段範圍示意圖 

西屯區何厝段範圍示意圖 霧峰區峰南段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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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區宜欣段範圍示意圖 大甲區雁門、文武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唐仁梂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主任秘書 召集人 

吳金昇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科長 副召集人 

李易儒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股長 委員 

鍾智偉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技士 委員 

高嘉隆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約聘人員 委員 

陳信坤 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許嘉隆 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技正 委員 

張中原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張家銘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連明瑜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謝佳霖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賴永昌 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陳揚仁 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蕭城遠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魏碩穎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黃永傑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郭東憲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詹前固 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 技士 委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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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15 

圖根測量 465 

都市計畫聯測 742 

固定經界現況 20,341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1.提升地籍圖精度：辦理本計畫係依據地籍調查表、歷年土地複丈成

果查註於圖解法重測區域，採用全測站經緯儀實施現況測量，大範

圍施測土地，成果精度將優於圖解法，並於成果整理計算時，在符合

圖解法精度範疇內，做最佳合理化調整經界線，使現況與地籍線一

致，其成果雖無法達到數值法複丈之精度標準，但其成果已足以達

到圖解法精度要求，且後續對於地籍測量人員辦理土地複丈時參考

使用有很大助益。 

2.全圖幅式管理：依據實測現況點位成果套疊地籍圖、都市計畫樁位

圖等資料，可有效解決圖幅接邊畸形不連續之地籍線問題，爾後地

籍測量人員於辦理土地複丈時，不需處理圖幅接合問題，亦不再因

圖幅接合不ㄧ致影響外業複丈成果。且本計畫以 TWD97 與

TWD97(2010)坐標系統測定足夠的圖根點及現況點，因此短期內可

直接使用新設圖根點作複丈使用，提昇工作效率及精度；就長期而

言，圖根成果使用 TWD97 與 TWD97(2010)坐標系統且經整體平差，

未來辦理圖根點補建作業或地籍複丈作業時，能減少降低因坐標系

統不一致所產生之系統誤差。 

3.多目標整合應用化：一方面完成全圖幅式管理，另一方面達到界址

均有坐標值，由於本計畫大範圍施測為數可觀之可靠現況，搭配地

籍調查表、歷年複丈資料，產製成果可靠的圖資。另方面就目前政府

推動的國土資訊系統而言，坐標系統一致的情形下，地籍圖可輕易

納入各項系統與其他圖資結合，真正達到多目標應用的目的。 

4.外業複丈超前部署：透過現況測量與套圖分析作業程序，整合後地

籍成果與實地放樣檢核成果已能符合圖解複丈所需，亦能主動發現

地上物與地籍線不吻合，與清查出面積明顯超出公差範圍之疑義區

域。而此類誤謬地籍必須仰賴較大範圍之現況檢測方能發現，因此

藉由圖籍整合作業所得之成果，後續可供地政事務所未來辦理誤謬

區地籍整理更正之參考，並針對面積增減差異較大之宗地及土地所

有權人，分別列冊管理，並列管排定地籍釐正作業程序，併於爾後複

丈作業排定執行前，由複丈測量人員通知協調土地所有權人辦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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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更正，逐步釐清地籍誤謬區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5.複丈效率提升：成果上線後，於實際複丈應用時，外業時測量人員可

採數值法或 VBS-RTK 辦理土地複丈，經統計與分析整合後成果與

傳統圖解法辦理土地複丈業務發現，平均外業時間由 2 小時 30 分縮

短為 1 小時 40 分，平均內業整理相關成果時間由 50 分縮短為 30

分，因內、外業時間減少，可運用人力資源平均增加 35%(分析結果

如表 3-1)，另整合後加密點與圖根點均以數值法重新佈設，能明顯

提高作業辦理時程與便利圖籍管理，且整合作業為大範圍施測現況

與全區域套圖、面積分析，能降低傳統圖解複丈作業現況點施測量

與套圖分析時間不足問題，進而提升複丈效率與成果精度，增進民

眾對地政機關信任度。 

6.圖簿相符：本年度辦理成果資料經整理統計發現，整合後土地小於

公差筆數略有增加，超出公差筆數則有明顯減少，另外針對整合前

後面積超過公差情形進行探討發現，早期圖解修測區圖籍精度較差，

且配合相關都市計畫逕為分割後，產生土地零碎、面積過小等問題，

經探討後發現，多數土地面積超出公差之原因為登記面積過小(如小

於 1m²)、位於溝渠、道路用地等，是以分析後發現整體整合後圖籍

成果精度有顯著提升。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分析 

1. 本市辦理本計畫為全數補建都市計畫樁位，除部分虛樁及因道路開

闢與相關建設造成點位遺失外全數辦理聯測，聯測比例達 100%，並

藉由整合都市計畫圖發現早期地籍、現況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等問

題，透過相關單位研議以釐整疑義，後續並可儘早納入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等作業，以達各圖籍一致與維護民眾權益。本計畫整合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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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 與 TWD97（2010）坐標系統地籍圖套疊由都市計畫樁位圖、

千分之一地形圖及正射影像圖時，經檢視其成果大致良好。本年度

涉及都市計畫樁位偏差，經與都市計畫單位及地政事務所召開研商

會議完竣，後續由都市計畫修正相關樁位並公告。藉由圖籍整合來

消除實地建築線與地籍線之偏差，於民眾申請建築或道路開闢時，

可減少糾紛並維護機關公信力。 
2. 目前中央機關正積極推動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置及門牌調查作業等

GIS 圖籍管理計畫，且已有多個縣市政府將相關 GIS 圖籍資料庫提供

民眾藉由網際網路進行查詢，而地籍資料庫長期以來受到坐標系統

不一致、分幅圖籍接合成果不佳、部分圖籍謬誤等原因，致無法與其

他圖籍正確套合，恐將造成資料使用者之誤用、誤判。藉由本計畫成

果則能成功整合都市計畫圖、千分之一地形圖，並透過暨有之網際

網路 GIS 查詢系統將相關資訊提供民眾查詢，達到政府資料公開化

之目的。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

析(需包含提供他機關辦理多目標圖資應用之案例) 

1. 整合後產生之整段資料，可改變以往圖解區地籍圖分幅管理之現況，

同時若經過詳盡之成果檢核後，便能匯入現行地籍複丈整合系統中

做電腦化管理及應用，提昇未來地籍複丈、地籍管理之效率。同時，

全段地籍成果均為 TWD97 與 TWD97(2010)系統，與本市現行各級控

制點坐標系統相同，於未來圖根點補建作業上，可提供一致之坐標

成果，避免因坐標轉換作業過程犧牲成果精度，及遍尋不著同時具

有兩種坐標系統之已知點供轉換使用之窘境。 
2. 整合成果資料搭配本府地政局開發之 158 空間資訊查詢圖台，可使

各項圖資套疊更精準，與各機關間資訊分享更加便利，如本市中興

地政事務所為便利測量人員於外業中可隨時查詢資料所開發「雲端

中興複丈歷程平台」，即可精準套疊圖資，便利作業進行。其次，本

計畫過程中發現之圖地不符、都市計畫樁位與地籍圖不符之事實，

可提供相關單位於未來進行整理、變更或更新作業時之參考依據，

更可主動積極辦理更正、釐清地籍，確保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避免

導致善意第三人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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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雄市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仁武所 鳥松區 

大華段(含大華一

小段) 
1,968  32.98  25 

林內、青雲段 3,395  81.85  55 

鳳山所 鳳山區 新庄子段(1/3) 2,490  57.41  28 

    

 

 

鳥松區大華段(含大華一小段)範圍
示意圖 

鳥松區林內段範圍示意圖 

 

 

鳥松區青雲段範圍示意圖 鳳山區新庄子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黃心德 地政局測量科 科長 召集人 

高士杰 地政局測量科 股長 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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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哲男 市府都市發展局 股長 成員 

方偉凱 市府都市發展局 工程員 成員 

鄭智仁 地政局測量科 技士 成員 

黃鐘乾 仁武地政事務所 課長 成員 

陳家豐 仁武地政事務所 技士 成員 

黃炳彰 鳳山地政事務所 課長 成員 

李俊億 岡山地政事務所 技士 成員 

三、 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9 

圖根測量 318 

都市計畫聯測 146 

固定經界現況 11,833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1.改善圖簿不符 

 
鳳山區新庄子段整合前、後面積與登記面積差異(S)超出公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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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松區大華段(含大華一小段)整合前、後面積與登記面積差異(S)超出公差

分析  

 
鳥松區林內段整合前、後面積與登記面積差異(S)超出公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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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松區青雲段整合前、後面積與登記面積差異(S)超出公差分析 

2.布設控制點效益 

(1)地政事務所依數值方式理圖解區土地複丈，提升圖解區土地複丈

之速度、精度及成果的一致性。 

(2)提供其他用途如地形圖、都市計畫相關圖資之測繪作業，統合地

圖與其他圖資之坐標系統，作為推動地籍圖與都市計畫圖及地

形圖三圖合一之第一步。 

3.現況測量及都市計畫樁聯測成果效益 

(1)提供地政機關辦理土地複丈時，實施大範圍套圖分析之參考，並

減少土地複丈現況測量之工作量及提升成果一致性。 

(2)都市計畫樁位成果亦可供都市計畫單位辦理公共建設用地規劃之

參考。 

(3)主動發現並辦理都市計畫樁與地籍分割線偏差研討，積極予以釐

正，減少因都市計畫樁位圖與地籍圖不符造成民眾權益受損之

情事。 

4.地籍管理效益 

(1)節省土地複丈時間。 

(2)提升複丈成果品質，獲得民眾肯定。 

(3)提升鑑界成果一致性，提高測量公信力。 

(4)建立高精度整合地籍圖資料，提升地政服務品質，落實 e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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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 

(5)推動地籍測量全面數值複丈作業。 

5.公共建設等其他多目標效益 

(1)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2)查詢都市計畫相關圖資。 

(3)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值應用。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1.經由本計畫整合後之數值地籍圖並套合由TWD67 轉換為TWD97[2010]

之都市計畫圖時，經檢視其成果大致良好。僅少數都市計畫樁位街

廓線與實地不符，經與都市計畫單位及地政事務所聯繫討論後，可

區分為1.因都市計畫樁位變更所致，2.實地道路闢建確實與地籍線

及都市計畫樁位不符等原因，亦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2.中央機關先前推動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置及門牌調查作業等GIS 圖籍

管理計畫，已有多個縣市政府將相關GIS 圖籍資料庫提供民眾藉由

網際網路進行查詢，而地籍資料庫長期以來受到坐標系統不一致、

圖籍成果年代久遠，致無法在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利下，提供民

眾查詢，藉由本計畫成果則能整合都市計畫圖、1/1000 地形圖，並

透過暨有之網際網路GIS查詢系統將相關資訊提供民眾查詢，達到

政府資料公開化之目的。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

析(需包含提供市府他機關辦理多目標圖資應用之案例) 

1.整合後地籍圖可供本局多目標數值圖庫系統使用，可在套疊1/1000 

正射影像與使用分區等基本圖資使用，也可以應用於控制點管理系

統、正射影像圖資管理系統、土地利用調查管理系統、地價查估系統

等。 

2.市府其他機關如水利局、捷運工程局、農業局、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都發局、稅捐稽徵處等單位均有來函要求提供地籍圖資以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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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後地籍圖套疊正射影像及使用分區(多目標數值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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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新竹市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 

(公頃) 
圖幅數 

新竹所 北區 
西門段一、

二、三小段 
2,992  22.27  26 

 

 

新竹市北區西門一、二、三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執行小組之身分 

曾淑英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處長 召集人 

吳聲鴻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科長 副召集人 

李國清 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主任 委員 

蕭介峰 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秘書 委員 

楊育叡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科長 委員 

賴錦治 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江宜倫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技士 委員 

施能言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技士 委員 

倪伯忍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技士 委員 

王蓓瑜 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委員 

陳立璋 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委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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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20 

圖根測量 83 

都市計畫聯測 48 

固定經界現況 10,207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由數次實際鑑界情形可以發現，整合後之成果與現況較差多為

12cm 以下，一般可以達到圖解區認可上的精度，並有助於維持鑑界

成果一致，因此也易獲民眾認同；由實際作業顯示，可節省測量員現

況測量、接圖、套圖之作業時間，平均約可節省 40%的時間，並有助

於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及效率，而對於不同來源圖幅套合也可獲致

更佳的品質及更簡易的作業方式，另外對於後續分割成果，可幾近數

值品質，如日後合併鑑界持續進行，原圖解區的誤差終將逐步蛻變如

同數值區之圖地關係，宜盡早進行，綜合來說可分為以下幾項優點： 

1. 複丈作業效率加快。 

2. 複丈作業品質可靠一致。 

3. 可望逐步減少原圖解區誤差。 

4. 建置於數值坐標便於日後圖根點補建應用。 

5. 相較於地籍圖重測所需人力及資源較少。 

6. 對民眾權益影響較少，不致因此產生民怨。 

7. 純以技術層面執行，可快速推動。 

8. 以數值方式作業易滿足圖解區作業精度。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都市計畫樁聯測工作係由新竹市政府於 103 年 11 月 5 日府都計

字第 1030195795 號公告之「新竹市都市計畫控制系統及新竹市一千

分之一樁位成果(TWD97、TWD67 系統)」，其執行內容為利用 GPS

測量方式，聯測已有 TWD97 坐標系統的控制點(包含內政部的一、

二、三等衛星控制點、一等水準點)，以及全市之既存都市計畫樁，

並透過現況測量的方式，結合前述資料進行全區坐標轉換，將全市 1

萬餘點的都市計畫樁由原本的 TWD67坐標系統轉換至 TWD97 坐標

系統，並利用此轉換進行都市計畫圖的坐標轉換，前述作業可找出樁

位剩餘誤差較大者，以便重新檢討，並能有效避免不同年度之轉換作

業，造成同都市計畫區之都計樁坐標轉換後差異過大，並有利於將樁

位圖套疊地籍圖、都市計畫圖及地形圖作為後續偏差研討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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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後續樁位管理也可提供一致性之坐標成果。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析 

經由本計畫整合後之數值地籍圖並套合都市發展處提供之

TWD97 坐標系統的都市計畫圖及 1/1000 地形圖時，經檢視其成果

大致良好。其中都市計畫圖的部分，經與都市計畫單位聯繫，發現仍

有為數不少的逕為分割結果產生偏移或現況與樁位不符，因涉及制

度面之改進及攸關民眾權益，地籍及都市計畫套繪成果供都市計畫

相關單位日後執行業務參考，並視屆時情形採取適當方式處理。本次

套疊結果可供後續辦理逕為分割參考依據，而 TWD97 坐標系統的

1/1000 地形圖套疊成果，也可配合掌上型 GPS，作為法院指界或基

地號勘查之參考，以降低人為誤判的可能，另外因套疊品質顯著提高

可供應本府其他單位使用，如農村社區重劃及市地重劃案包含福林

自辦農村社區重劃、舊社自辦農村社區重劃、金雅自辦農村社區重劃

及東明自辦市地重劃之新設立段與原段段界處理、都市計畫逕為分

割及土地鑑界等相關應用，綜合來說可分為以下幾項優點： 

1. 易藉由數值坐標系統達成圖資整合應用。 

2. 都市計畫圖及地形圖套疊品質顯著提高。 

3. 可提供決策分析及發展人工智慧應用的基礎。 

4. 節省套疊作業程序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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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竹縣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竹東所 竹東鎮 
竹東鎮-竹東

段竹東小段 
4,849  68.54  26 

 

 
竹東鎮竹東段竹東小段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陳富源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科長 召集人 

呂世玲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課長 副召集人 

簡子淩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技士 組員 

江俊宏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技士 組員 

陳家盈 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技佐 組員(都計單位) 

陳佩彣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 

陳富源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科長 召集人 

呂世玲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課長 副召集人 

簡子淩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技士 組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6 

圖根測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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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聯測 87 

固定經界現況 12,365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於圖解法辦理地籍測量地區，實地之圖根點多已遺失，而實地之

界址點亦多不可得，故於辦理複丈作業時，一般係由實地之經界物與

地籍圖比較（套圖）後，以決定分割點或界址點之位置。惟早期以圖解

法辦理地籍測量之地區，在歷經多年以後，圖紙破損、伸縮嚴重，各圖

幅間已多無法接合，且實地界址亦早已變化，難以還原土地所有權人

之原始權利範圍，而實地哪些經界物是可靠之界址對應到地籍圖上據

以施測，往往因個別測量人員之判斷而異，故常造成前後複丈成果不

一致之情形，甚至同一位測量人員二次之複丈成果，亦很有可能無法

相符（超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規定圖解法地籍測量之允許誤差），嚴

重影響民眾之權益及地政機關測量之公信力。 

經本作業辦竣之整合後地籍圖已解決圖幅接合之問題並具備完整

的 TWD97 圖根點系統與現況測量成果，往後測量人員依成果辦理土地

複丈作業時，可避免屢次複丈結果不一致之情形，且複丈作業可採數

值之方式辦理，大符提升後續複丈作業之品質及效率。 

本計畫經完整測量與分析，使圖、地、簿關係明確。除可確認圖、

簿面積是否確實不符，利於後續依相關程序辦理釐正，避免善意第三

人請求損害賠償情事發生外，對於所發現圖、地不符之誤謬區，亦可及

早研擬對策予以處理。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1.經由本計畫整合後之數值地籍圖並套合由 TWD97 轉換為 TWD97 之

都市計畫圖及 TWD97 之 1/1000 地形圖及正射影像圖時，經檢視其

成果大致良好。部分都市計畫樁位街廓線與實地不符，經與都市計

畫單位及地政事務所聯繫討論後，可區分為 1.因都市計畫樁位變

更所致，2.實地道路闢建確實與地籍線及都市計畫樁位不符等原因，

亦提供相關單位參考，辦理偏差研討符合都市計畫書圖之原意並整

合地籍資料。 

2.目前中央機關正積極推動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置及門牌調查作業等

GIS 圖籍管理計畫，且已有多個縣市政府將相關 GIS 圖籍資料庫提

供民眾藉由網際網路進行查詢，而地籍資料庫長期以來受到坐標系

統不一致、圖籍成果年代久遠，致無法在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利

下，提供民眾查詢，藉由本計畫成果則能完整整合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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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地形圖，並透過暨有之網際網路 GIS 查詢系統將相關資訊

提供民眾查詢，達到政府資料公開化之目的。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析 
整合套疊地籍圖、1/1000 地形圖與都市計畫樁位圖，可據以核發

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提供本府辦理各項工程建設所需之基礎資訊及各

界多目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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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苗栗縣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苗栗所 苗栗市 水流娘段 675 53.69  31 

 

 
苗栗市水流娘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梁煜誠 副處長 苗栗縣政府 召集人 

黃澄旺 科長 苗栗縣政府 委員 

楊舜媖 技佐 苗栗縣政府 委員 

柳環瑜 技士 苗栗縣政府 委員(都發) 

江盛輝 課長 苗栗地政事務所 委員 

黃錫源 測量員 苗栗地政事務所 委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13 

圖根測量 59 

都市計畫聯測 17 

固定經界現況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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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1.本計畫辦理區係採用全測站經緯儀依據地籍調查表查註成果於圖

解法區域實施現況測量，施測範圍廣闊，施測精度優於圖解法。並

於成果整理計算時，在符合圖解法精度範疇內，將現況與地籍線匹

配相吻後，其成果雖無法吻合數值法複丈之精度標準，但其成果足

供後續地籍測量人員於複丈時參考使用仍有很大助益。 

2.依據實際測量成果，可有效解決圖幅接邊不連續之地籍線問題，爾

後地籍測量人員於辦理土地複丈時，不需再處理圖幅接合問題，亦

不會發生圖幅接合不ㄧ致影響外業複丈成果，且在計畫辦理過程中

已以 TWD97 坐標系統測定足夠的現況點及圖根點，因此短期內新補

設的圖根點可作未來複丈作業使用，提昇工作效率及精度；而長期

而言，因成果已使用 TWD97 坐標系統，未來辦理圖根點補建作業或

地籍複丈作業時，能減少降低因坐標系統不一致所產生之系統誤差。 

3.整合後坐標成果與實地放樣檢核成果大略能符合複丈要求，同時現

況測量作業與套圖分析作業中，亦能發現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地上物

與地籍線並不吻合，且明顯超出公差範圍。而此類問題多有賴較大

面積之檢測方能發現，足以提供地政事務所未來釐清地籍誤謬區之

整理更正。 

4.針對面積增減差異較大之宗地及土地所有權人，分別列冊管理，並

列管排定地籍釐正作業程序，併於爾後複丈作業排定執行前，通知

複丈測量人員協調土地所有權人辦理面積更正，逐步釐清地籍誤謬

區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1.經由本計畫整合後之數值地籍圖並套合由 TWD97 轉換為 TWD97 之

都市計畫圖及 TWD97 之 1/1000 地形圖及正射影像圖時，經檢視其

成果大致良好。部分都市計畫樁位街廓線與實地不符，經與都市計

畫單位及地政事務所聯繫討論後，可區分為 1.因都市計畫樁位變

更所致，2.實地道路闢建確實與地籍線及都市計畫樁位不符等原因，

亦提供相關單位參考，辦理偏差研討符合都市計畫書圖之原意並整

合地籍資料。 

2.目前中央機關正積極推動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置及門牌調查作業等

GIS 圖籍管理計畫，且已有多個縣市政府將相關 GIS 圖籍資料庫提

供民眾藉由網際網路進行查詢，而地籍資料庫長期以來受到坐標系

統不一致、圖籍成果年代久遠，致無法在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利

下，提供民眾查詢，藉由本計畫成果則能完整整合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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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地形圖，並透過暨有之網際網路 GIS 查詢系統將相關資訊

提供民眾查詢，達到政府資料公開化之目的。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析 

1.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查詢： 

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分區，輸入地段、地號可查詢土

地使用分區編訂情形，有利民眾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2.正射影像查詢： 

整合套疊後地籍圖套疊正射投影圖，可清楚瞭解土地之現況

利用情形，便於土地規劃應用。 

 
3.GIS軟體輔助應用： 

目前使用的軟體為 QGIS，其同時具有免費、中文化、程式輕量、

操作簡潔、豐富外掛及開放支援多元雲端服務等優點，推動測量業務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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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訊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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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彰化縣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彰化所 彰化市 延平段 3,704 161.00  79 

和美所 和美鎮 竹營段 1,542  27.09  17 

 

 

 

彰化市延平段範圍示意圖 和美鎮竹營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蔡和昌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處長 召集人 

劉玉株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科長 副召集人 

蕭瑋廷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技士 委員 

陳星辰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技士 委員 

黃文贒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技士 委員 

林浚煦 彰化地政事務所 主任 委員 

許正信 彰化地政事務所 秘書 委員 

呂俊鋒 彰化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魏英明 彰化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委員 

蔡文峰 彰化地政事務所 課員 委員 

何明修 和美地政事務所 主任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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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千 和美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 

吳奇聰 和美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委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20 

圖根測量 325 

都市計畫聯測 288 

固定經界現況 22,189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地籍圖套疊分析整合完成後，與界址現況點套合，並於自我檢查

實地抽樣檢測至少 5％以上筆數宗地界址（120 筆），未有垂距超過 15

公分以上之界址點，現況相符比率符合精度規範，顯示此套圖轉換成

果可提供數值化方式（經緯儀施測）直接放樣辦理複丈業務，外業複

丈時間可縮短至 1.5 小時內。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1.彰化地政事務所，除藉以釐正地籍逕為分割經界線外，亦彙整本年

度與歷年辦理地區之都市計畫樁位（TWD97）及地籍圖套疊成果，並

提供給都市計畫單位，作為於往後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時參考，加速

本縣都市計畫管理單位將 TWD97 坐標系統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重新

公告，達成地籍、都計成果均建立於同一坐標系統目標。 

2.和美地政事務所於 110 年 08 月 16 日初步召開第一次都計樁偏差研

討會議，接續於 110 年 08 月 25 日召開第二次都計樁偏差研討會議

並獲致結論，合計研議 16案，除藉以釐正地籍逕為分割經界線外，

亦可彙整本年度與歷年辦理地區之都市計畫樁位（TWD97）及地籍圖

套疊成果，提供給都市計畫單位，於往後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時參考，

加速本縣都市計畫管理單位將 TWD97 坐標系統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

重新公告，達成地籍、都計成果均建立於同一坐標系統目標。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析 

將整合後之地籍圖匯出，套疊都市計畫圖及 1/1000 地形圖，

該套疊成果有利於政策規劃、決策分析，甚至納入更多的空間及屬

性資料加值多目標整合運用，例如都市計畫樁位查詢系統、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查詢系統，地價區段圖管理系統，門牌查詢等便民

服務。使用分區與地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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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雲林縣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斗六所 斗六市 

海豐崙段朱丹灣

小段(1/2) 
3,490  60.44  35 

海豐崙段海豐崙

小段(1/2) 
2,562  121.99  44 

 

 
斗六市海豐崙段海豐崙小段、朱丹灣小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執行小組成員身份 

林祐仕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科長 召集人 

鍾志斌 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 課長 副召集人 

廖健男 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技士 組員(都計) 

陳姿敏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技士 組員 

許榮城 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 

林祐仕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科長 召集人 

三、各項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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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4 

圖根測量 202 

都市計畫聯測 28 

固定經界現況 14,361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本年度海豐崙段朱丹灣小段及海豐崙小段皆為 62 年早期圖解法

重測區，因距今已幾近 50 年左右，地籍圖在長期使用下仍是有破損、

伸縮等問題，造成圖幅難以銜接，且斗六市都市計畫區域發展快速，早

期重測當時調查之經界線多數已不復存在，致使複丈作業困難重重。

本工作係採數值法測量作業方式，透過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布設、現

況測量（含都市計畫樁聯測）、套圖分析到圖籍整合，有效改善前述問

題，其對於本縣整體效益說明如下： 

1. 斗六市都市計畫區範圍是本縣重要發展區域，然而圖籍仍部分

屬早期重測區，改善圖籍是本縣亟需解決之問題。本年度辦理

地段位於都市內，建物多且現況多與調查表不同，難免於複丈

作業判定困難，甚至可能影響民眾產權。因此，本工作透過數

值法測量方式，將圖籍架構於 TWD97 坐標系統下，接合近年陸

續辦竣地籍圖重測（如鎮西段、斗六一段）、區段徵收（如北

環段）等地段，可望逐步減少原圖解區誤差，以及能減少降低

因原坐標系統不一致所產生之系統誤差。 

2. 辦理一般複丈案件（鑑界、分割案件等）時，可節省地政事務

所測量員現況測量、接圖及套圖之作業時間，對於鑑界成果的

一致性有莫大助益，對於日後成果的統一性將可達到近乎於數

值區一樣，民眾對於鑑界的成果能更有認同感，在專業性的層

面更能表現出來。以及因可縮短複丈時間，明顯助於提升為民

服務的品質及測量效率。 

3. 彙整複丈成果圖及建物平面圖資料，並於分區圖中將各區塊套

繪情形加以標註，包含現況開圖夾圖、現況顯著不符、建物越

界及歷年複丈成果不符等情事，配合前述經詳細研商之套繪成

果，將對於後續辦理相關複丈作業將有更多可靠之參考資料，

並對於國土資訊系統之推動多所助益。 

4. 本工作圖籍套疊及整合後，針對面積超出公差之土地進行列冊

管理，除部分差異過大者列管排定時程逐步辦理更正或協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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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有助於爾後辦理複丈時，能提前請測量人員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前來協調釐正，避免造成善意第三人權益損害。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本工作測區內都市計畫樁位資料係來自本府 91 年 10 月 9 日九一

府工都字第 9114300466 號函公告實施之「斗六都市計畫圖重製樁位成

果圖表」，其為依 TWD97 坐標系統布設精密導線控制網，以導線測量

方式檢測當時現存都市計畫樁（原為地籍坐標），並加以分析檢討改算

之成果。惟據今將近 20 年左右，多數樁位已不存在，是以本府目前著

手執行「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案（第四次通盤檢討）暨都

市計畫圖重製」，透過重製過程中檢討基本圖資，提升作為都市規劃建

設基礎依據。 

本工作配合目前本府都市計畫圖重製計畫，聯測現有都市計畫樁

套合實地房屋現況及地籍圖，找出樁位誤差較大者並加以檢討，提出

樁位偏差研討案供都市計畫單位納入修正、重製之依據；以及本年度

測區圖籍原屬 TWD67 圖解區坐標系統，經聯測及坐標轉換後可讓地籍

圖及都市計畫樁為一致性坐標成果，亦利於樁位後續管理。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析 

本工作將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

套疊，經多次至實地放樣檢測界址點與現況（或地籍調查表），偏差量

大致符合作業規定，整合後地籍圖成果大致良好。早期辦理逕為分割

係採平板儀方式，其測量精度較低，容易產生偏移或現況與樁位不符

現象，透過本工作改以數值法測量方式提高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成果

精度，可供都市計畫相關單位日後執行業務參考。另外，本年度於海豐

崙段朱丹灣小段測區內亦有購置高精度正射影像，其再套合於整合後

地籍圖、都市計畫圖及 1/1000 數值地形圖上，對於日後土地所有權人

針對鑑界或指定建築線方面如有疑問，測量人員更能說明地籍圖與實

地現況之關係，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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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嘉義市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嘉義所 西區 
大溪厝段、

劉厝段 
1,795  67.20  32 

 

 
嘉義市西區大溪厝段、劉厝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任如梅 地政處 副處長 召集人 

孫煜勝 地政處 科長 副召集人 

湯合興 地政處 科員 組員兼檢查員

賴春戀 地政處 科員   組員 

張曉慈 地政處 科員   組員 

黃茹珮 地政處 科員   組員 

劉乃慈 地政處 約僱   組員 

劉家丞 都發處都計科 約僱 組員 

吳典南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課長 副召集人 

呂正洋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 

陳鴻進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 

陳帝佑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 

張乃文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測量助理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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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0 

圖根測量 136 

都市計畫聯測 49 

固定經界現況 5,053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將原本分幅之地籍圖整合成建構於 TWD97 坐標系統下之數值地

籍圖，結合現況及面積分析，縮短測量外業人員辦理複丈之時間，同

時透過整合圖幅，節省民眾申請地籍圖謄本所需 費用。110 年整合

區土地複丈案件共 344 件，平均每件可節省 1 小時，共節省 344 小

時作業時間。 

 
經歷年運用整合段辦理土地複丈案件顯示，外業施測時間上較

以往傳統圖解複丈時間節省一半，測量精度因已辦理全區現況測量，

整體測量的一致性提高，界址爭議減少；目前已將全數整合段地籍

納入資料庫，地籍管理因從多圖幅整合成一圖幅，謄本核發或資料

判讀都較以往便利。 

(二)都市計畫聯測成果效益分析 

本年度都計樁為去年底埋設，其建構系統為 TWD67 系統非本

工作成果之 TWD97 系統，是故無法比對其點位坐標差異量，歷屆管

考委員建議若比對其樁位間角度、距離，差距太大者可以報本府辦

理偏差研討，惟經檢測成果發現今年度都計樁位成果皆符合相關規

範。今年度本項作業聯測計 49 支都計樁，儘管無法予以比較樁位坐

標成果，但就其對地籍點位的相對關係而言，尚符合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 75 條之位置誤差範圍，在圖根點遺失頻繁的市區提供了另外

一種可供地籍運用的點位。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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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本項計畫之初始目的在於整合以往地籍圖以分幅管理（多圖幅）

的模式，並改善各圖幅間不符的情形，當再套疊搭配上 1/1000 數值

地形圖及都市計畫樁位圖後，可依全計畫區的地形測量成果、都市計

畫樁位圖成果搭配地籍上的現況測量作為判別公共設施的開設與人

民私權範圍的界定之參考依據，以憑辦理日後有關樁位偏差研討或界

線疑異的人民陳情案件分析，且可以用來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作

為地價改算底圖、核發地籍圖謄本，另外也提供各單位使用，以 GIS

的觀念建構並提供完善的地籍圖資如門牌查詢系統、不動產資訊系統

等，同時可提升政府的服務品質。歷年完成區域陸續提供本府地政處、

工務處、都發處、建設處等及本市稅務局業務規劃使用及參考外，亦

自行結合網路免費提供的 Google Earth 軟體及現有圖資開發圖資整

合查詢運用軟體 Q-GIS(嘉義地所版)，提供內部同仁對於現地狀況的

先前評估了解及判斷，有助於提升辦理相關案件的準確性及縮短辦理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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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嘉義縣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大林所 民雄鄉 民南段 1,528  60.00  33 

  

 

民雄鄉民南段範圍示意圖 

二、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龔耀慶 嘉義縣政府地政處 科長 召集人 

何義勇 大林地政事務所 課長 副召集人 

黃偉哲 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 約僱人員 組員(都計單位) 

顏鈺芳 大林地政事務所 技佐 組員 

龔晏正 嘉義縣政府地政處 技士 組員 

洪凱政 嘉義縣政府地政處 技士 組員 

三、各項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經界

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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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根測量 106 

都市計畫聯測 43 

固定經界現況 2,010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1.本年度各地段面積超出公差部份採造冊列管，並積極辦理更正或登

記簿註記作業。整合後地籍圖除解決圖幅接邊問題外，並可採用數

值化方式辦理土地複丈作業，提高工作效率、縮短辦理時間且提升

測量成果精度。 

2.辦竣數化整合各地段土地超出公差比例有明顯減少趨勢，對整段地

籍圖之品質應有所提昇，且經過套圖分析與微調地籍線更讓地籍圖

線與都計樁位圖更具一致性。 

3.辦理本項工作可有效解決圖解重測區圖幅接合問題並讓數化成果更

合乎現況，尤其是固定經界物及有邊長註記之地號土地，並有效減

少複丈時間達 50%以上，並有效提升圖解區土地複丈精度以達成整

段管理之目標。 

4.110 年度辦竣數化整合各地段土地超出公差比例有減少趨勢，對整段

地籍圖之品質應有所提昇，且經過套圖分析與微調地籍線更讓地籍

圖線與都計樁位圖更具一致性。另根據本縣地所統計資料，整合前

平均每件複丈案件所需外業時間為 1小時 30 分，內業時間為 50分；

而整合後地段本縣均採全測站經緯儀施測，平均每件複丈所需時間

為 40 分，內業時間為 30 分，可知辦理本案可有效減少複丈時間達

50%以上，並有效提升圖解區土地複丈精度以達成整段管理之目標。

而整合後今年度統計期間內亦無發生再鑑界案件情事，土地所有權

人及鄰地關係人非常滿意及滿意比例合計達 90%以上。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本年度民雄鄉測區聯測都計樁 38支，補建都計樁位 5支，相關都

計樁位疑義案件，大林地政事務所皆已召開套圖疑義研討會議並獲致

結論，聯測成果將作為檢核都市計畫地籍分割測量界線是否相符之依

據並將相關都計樁位聯測成果製成光碟提供民雄鄉公所及本府經濟發

展處等相關都計單位使用。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

效益分析 

1.地籍圖經套圖轉換為 TWD97 坐標系統，再將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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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地形圖相互套疊，套疊成果除可提供都計單位規劃參考、核發

土地使用分區證外，並可提供各界多目標整合使用，發揮三圖合一

最大效益。 

2.提供多目標圖資應用案例： 

(1)提供本府經發處城鄉規劃業務查詢系統圖資應用。 

 
 (2)整合成果圖資匯入多目標數值圖庫應用系統，可快速查詢相關

資料，提供決策參考。 

 
(3) 整合成果圖資匯入嘉義縣影像地籍圖多目標整合查詢系統，可

快速查詢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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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臺東縣政府 

一、 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臺東所 臺東市 臺東段 3,233  57.69  27 

 

 
臺東縣臺東市臺東段(5/5)範圍示意圖 

二、 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備註 

鄭博陽 臺東縣政府地政處 副處長 召集人 

王明楠 臺東縣政府地政處 科 長 副召集人 

吳太龍 臺東縣政府地政處 技 士 委員 

黃盈彰 臺東縣政府地政處 技 士 委員 

李駿 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科 長 委員 

李敏華 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技 士 委員 

張泓平 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 課 長 委員 

黃湘琇 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委員 

三、各項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18 

圖根測量 173 

都市計畫聯測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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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經界現況 7,018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地籍圖套疊分析整合完成後，大大改變傳統的圖解法複丈方式，

改由數值法方式辦理，由實地抽樣檢測整合後地籍圖與重測後原註記

固定點界址至少 10％以上宗地界址筆數，經查驗結果地籍調查表界址

(或現況)垂距結果，小於6(含)公分者計700點(93%)，介於6至 10(含)

公分者計 50 點(6%)，介於 10 公分至 15(含)公分者計 7點(1%)，大於

15 公分者計 0點(0%)，經核對地籍原圖、建物保存登記、歷年來土地

複丈資料及套圖與鄰近土地面積分析，可知，大多符合調查表所載現

況。目前因圖籍整合而發現此類不符情形將分案管理，顯示此計畫可

發現問題，所以經過分析後解決問題並可將成果利用數值化方式（經

緯儀施測）直接放樣辦理複丈業務。 

傳統式的地籍圖管理是採分幅管理與整合後全幅數值管理可從面

積的差異中可分析得知，整合後減少因圖幅接合面積計算的誤差，在

規範內調整數化地籍線可以使地籍符合現況達成圖地相符，依整合前、

後面積與登記面積差異(S)超出公差分析，整合地籍圖超出公差的筆數

較未整合前減少，顯示整合後可有效的解決重測時計算面積錯誤等問

題，提升地籍管理效益。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今年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樁位補建由本府測量科協助辦理都市計

畫樁位測定工作。本項計畫之都市計畫樁補建完成後將都市計畫樁位

圖及地籍圖整合於同一坐標系統，不再分別由不同的坐標系統管理，

對未來的都市計畫樁管理補建有所助益，也可以提高都市計畫指定建

築線的準確性。在經過都市計畫樁位整合聯測之成果，計畫道路邊線

與地籍線互相配合修正，達成地籍與都市計畫樁位統合於同一坐標基

準之目標，提供都計單位公共設施規劃參考，減少都市計畫樁與地籍

不符情形。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

析 

由於整合後之地籍圖之地籍圖為 TWD97 座標系統，因此可直接與

地形圖及都市計畫圖套繪供參考使用，本所為有效利用本計畫將此成

果提供給建設處都市計畫科於未來重製臺東市都市計畫圖參考使用及

提供地政處資訊科於建製臺東縣多目標地理資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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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花蓮縣政府 

一、 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花蓮所 吉安鄉 仁廉、仁恥段 3,689  64.50  43 

玉里所 玉里鎮 玉璞段(2/2) 1,902  25.44  36 

 

 

吉安鄉仁廉段、仁恥段範圍示意圖 

 
玉里鎮玉璞段範圍示意圖 

二、 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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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陳聰慧 地政處 處長 召集人 

林輝雄 地政處 副處長 副召集人 

洪淑麗 花蓮地政事務所 主任 副召集人 

鄢曉鳴 玉里地政事務所 主任 副召集人 

劉彥秀 地政處測量科 科長 委員 

沈忠守 花蓮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兼督導 

杜富元 玉里地政事務所 課長 委員兼督導 

彭子浩 
建設處都市計畫

科 
技士 委員、組員 

王瑞敏 地政處測量科 技士 縣府主辦兼督導檢查員 

張志宇 花蓮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兼督導及檢查員 

潘堂發 花蓮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兼督導及檢查員 

劉致中 花蓮地政事務所 
約僱人

員 
花地所主辦兼檢查員 

邱奕鐘 玉里地政事務所 技佐 玉地所主辦兼檢查員 

林宥彤 玉里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兼督導及檢查員 

邱俊仁 花蓮地政事務所 課  員 組員 

范剛倫 花蓮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 

楊銘泓 花蓮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組員 

龐田忠 地政處測量科 
約僱人

員 
組員 

三、各項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36 

圖根測量 188 

都市計畫聯測 143 

固定經界現況 5,345 

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1.本計畫辦理區係採用全測站經緯儀依據地籍調查表查註成果於圖解

法區域實施現況測量，施測範圍廣闊，施測精度優於圖解法。並於成

果整理計算時，在符合圖解法精度範疇內，將現況與地籍線匹配相吻

後，其成果雖無法吻合數值法複丈之精度標準，但其成果足供後續地

籍測量人員於複丈時參考使用仍有很大助益。 

2.依據實際測量成果，可有效解決圖幅接邊不連續之地籍線問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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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地籍測量人員於辦理土地複丈時，不需再處理圖幅接合問題，亦不

會發生圖幅接合不ㄧ致影響外業複丈成果，且在計畫辦理過程中已以

TWD97 坐標系統測定足夠的現況點及圖根點，因此短期內新補設的圖

根點可作未來複丈作業使用，提昇工作效率及精度；而長期而言，因

成果已使用 TWD97 坐標系統，未來辦理圖根點補建作業或地籍複丈作

業時，能減少降低因坐標系統不一致所產生之系統誤差。 

3.整合後坐標成果與實地放樣檢核成果大略能符合複丈要求，同時現

況測量作業與套圖分析作業中，亦能發現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地上物與

地籍線並不吻合，且明顯超出公差範圍。而此類問題多有賴較大面積

之檢測方能發現，足以提供地政事務所未來釐清地籍誤謬區之整理更

正。 

4.針對面積增減差異較大之宗地及土地所有權人，分別列冊管理，並

列管排定地籍釐正作業程序，併於爾後複丈作業排定執行前，通知複

丈測量人員協調土地所有權人辦理面積更正，逐步釐清地籍誤謬區確

保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二)都市計畫樁聯測效益 

1.經由本計畫整合後之數值地籍圖並套合由 TWD67 轉換為 TWD97

之都市計畫圖，經檢視其成果大致良好。僅少數都市計畫樁位街廓

線與實地不符，經與都市計畫單位及地政事務所聯繫討論後，可區

分為 1.因都市計畫樁位變更所致，2.實地道路闢建確實與地籍線及

都市計畫樁位不符等原因，亦提供相關單位參考，辦理偏差研討符

合都市計畫書圖之原意並整合地籍資料。 

2.本年度計畫適逢花蓮縣政府辦理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結合重製

作業偏差研討成果，有效的減少本計畫偏差研討案件數量，且多數

都市計畫書圖不一致或與現地不符的狀況多已於書圖重製作業過

程中釐清處理，與地籍經界線不合處均能明確確認，擬定後續處理

方式及各執行機關處理權責，避免地政機關或都市計畫機關，因權

責不分致耗費協調會議時程，影響地政機關與都市計畫管理機關為

民服務成效。 

3.經本年度計畫執行後，將都市計畫書圖與地政機關地籍圖資整合為

相同坐標系統，亦能有效的提昇兩機關間圖資整合之一致性，在未

來辦理相關逕為分割作業與用地徵收撥用等業務，增加機關單位之

權威性與正確性。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析 

1.經由本計畫整合後之數值地籍圖並套合由 TWD67 轉換為 TW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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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市計畫圖及 TWD97 之 1/1000 地形圖及正射影像圖時，經檢視其成

果大致良好。僅少數都市計畫樁位街廓線與實地不符，經與都市計畫單

位及地政事務所聯繫討論後，可區分為 1.因都市計畫樁位變更所致，2.

實地道路闢建確實與地籍線及都市計畫樁位不符等原因，亦提供相關單

位參考，辦理偏差研討符合都市計畫書圖之原意並整合地籍資料。 

2.目前中央機關正積極推動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置及門牌調查作業等 GIS 圖

籍管理計畫，且已有多個縣市政府將相關 GIS 圖籍資料庫提供民眾藉由

網際網路進行查詢，而地籍資料庫長期以來受到坐標系統不一致、圖籍

成果年代久遠，致無法在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利下，提供民眾查詢，

藉由本計畫成果則能完整整合都市計畫圖、1/1000 地形圖，並透過暨有

之網際網路 GIS 查詢系統將相關資訊提供民眾查詢，達到政府資料公開

化之目的。 

3.目前花蓮縣政府自 104 年起辦理「花蓮縣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

計畫第一期建置案」，並採用 TWD97@2010 坐標系統進行成果計算，

本次整合建置計畫採用最新完成結果轉換檢測，各種圖籍間相對一致性

均大幅提昇，都市計畫樁位圖與地籍線間無需研提偏差研討案件，顯示

各機關單位圖籍成果間的一致性越顯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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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宜蘭縣政府 

一、辦理地區 

地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 地段 筆數 面積(公頃) 圖幅數 

羅東所 羅東鎮 公正段(1/2) 1,385  32.59  19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段(1/2)範圍示意圖 

二、 人力配置(執行小組)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擔任職務 

陳美華 地政處 副處長 召集人 
鄧貴珍 地政處 科長 副召集人 
余欣融 地政處 科員 成員 
陳宇揚 建設處 技士 成員 
黃讚賢 羅東地政事務所 秘書 成員 
顏世明 羅東地政事務所 課長 成員 
許清福 羅東地政事務所 測量員 成員 

三、其他成果統計(完成之加密控制點、圖根點、都市計畫樁聯測及固定

經界現況等相關統計量) 

辦理項目 完成量(點/支) 

新設加密控制測量 36 

圖根測量 185 

都市計畫聯測 162 

固定經界現況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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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分析 

(一)整合後地籍圖效益分析 

1.大幅縮短土地複丈時間 

外業效率與數值區無異，平均每件到場外業時間，由原來 1

個多小時縮短為 30 分鐘左右，當人民申請案件多時，經承辦人

相同路線安排後，可由每天 2件處理至 3或 4件，成效顯著。 

原辦理圖解區複丈，需擴大施測現況套圖後，再進行測釘，亦常重

複施測大量現況點情形，造成測量單位共享資料重複建檔，形成

管理及使用上的困擾。經整合後每宗土地界址點均為數值坐標

（TWD97）成果，可採電子測距經緯儀，e-GNSS 等儀器作業，大幅

縮短測量時間，提升土地複丈效率與精度。 

2.佈設控制點效益 

(1) 地政事務所依數值方式理圖解區土地複丈，提升圖解區土地

複丈之速度、精度及成果的一致性。 

(2) 提供其他用途如地形圖、都市計畫相關圖資之測繪作業，統

合地圖與其他圖資之坐標系統，作為推動地籍圖與都市計畫

圖及地形圖三圖合一之第一步。 

3.現況測量效益 

提供地政機關辦理土地複丈時，實施大範圍套圖分析之參

考，並減少土地複丈現況測量之工作量及提升成果一致性。 

4.地籍管理效益 

(1) 節省土地複丈時間。 

(2) 提升複丈成果品質，獲得民眾肯定。 

(3) 提升鑑界成果一致性， 提高測量公信力。 

(4) 建立高精度整合地籍圖資料，提升地政服務品質，落實 e化

政府之目標。 

(5) 推動地籍測量全面數值複丈作業。 

 (二)都市計畫樁位聯測成果效益分析 

(1) 比照重測辦理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並公告 TWD97 樁位資

料。 

(2) 年度展辦前邀集都計單位召開樁位清理補建工作聯繫事宜，

清理、補建目的及經費籌措來源明確。 

(3) 以最有利標評選優良測繪業辦理。 

(4) 都市計畫樁疑義皆作成紀錄函送有關機關研討。 

(5) 都計單位辦理樁位點交情形：已辦理都計樁位聯測及疑義研

討，俟都計樁委外廠商完成現況補釘、增釘、改釘後，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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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處辦理驗收後，即通知地政單位正式點交。 

(6) 都計單位辦理樁位公告 

羅東套疊區皆依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辦理公告完竣。 

(7) 主動發現並辦理都市計畫樁與地籍分割線偏差研討，積極予以

釐正，減少因都市計畫樁位圖與地籍圖不符造成民眾權益受

損之情事。 

 (三)整合後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樁位圖、1/1000 數值地形圖之效益分

析(本府開發多目標地籍圖資地理資訊系統及地理資訊多元加值應

用系統) 

1.套繪都市計畫圖(本府已開發多目標地籍圖資地理資訊系統及地理

資訊多元加值應用系統)供使用分區證明核發及提供民眾了解土地

使用管制情形，達到資源共享及 e化政府之目標。 

 
2.套繪地價區段圖協助地價評定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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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成果提供工務單位檢討排水治理工程，並召開用地取得公聽會 

 

4.結合 Google 街景及府內單位圖資（如易淹水地區圖層等），開放民

眾加值應用，並將套疊區內控制點、圖根點載入，讓民眾了解測量標

及三圖套疊計畫重要性。 

 

5.開發住宅及不動產行動版 APP 軟體並載入套疊區內控制點、圖根

點，便於公務及民眾查詢定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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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檢討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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